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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摘要 

 

第二階段公眾參與活動於二零一四年九月二十五日至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二十四

日進行，以收集公眾對海濱管理局擬議架構的意見。徵求的意見包括﹕ 

 

 海濱管理局的目標； 

 維多利亞港(維港)海濱的定義及海濱管理局的管轄範圍； 

 海濱管理局的管治和管理職能，包括董事局的組成，土地及財務事宜，以及

對公眾問責的規定； 

 海濱管理局就維港海濱整體的諮詢和倡導職能； 

 海濱管理局就撥給該局的海濱用地的行政職能，及其行政部門的架構。 

 

綜合由公眾參與問卷所收集的意見、透過電郵及郵件提交的書面意見、透過媒體

及網上社交媒體發表的意見，以及於3場公眾論壇、立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

區議會會議及不同持份者的討論會/圓桌會/研討會/簡報會所收集的意見，第二

階段公眾參與活動的主要意見摘要載列如下。  

  

對於海濱管理局的目標，諮詢摘要提出了 6個目標，公眾表示非常支持其中的 5

個，而對平衡經濟、社會及環境方面的質性意見則有不一的看法。公眾對海濱管

理局應達致的目標也提出了其他建議，包括全面的管理和避免官僚作風。對於擬

議董事局和委員會的組成，除了在董事局包括區議員和讓非董事局成員加入委員

會，公眾亦提供了其他的意見，如董事局應包括來自相關界別及當地海濱社區的

成員。 

 

對於海濱管理局的管治和管理職能，有意見認為海濱管理局需要有足夠的權力以

便與政府部門協商而其職責不應與政府部門重疊。對於海濱管理局向公眾問責的

措施，有關注認為海濱管理局不應成為大白象及向公眾問責時應具高透明度。就

財務安排方面，對於成立專項基金讓海濱管理局在海濱項目可予落實時提取的建

議則看法不一。對於海濱管理局通過維持均衡的項目組合以達致長遠財政自給則

有不同的意見，同時亦有意見關注商業化的問題。對於擬議撥地的安排，有意見

關於撥地準則以及認為撥予該局的土地不能私有化。此外，亦就可供考慮撥予海

濱管理局的用地提出了很多建議。 

 

在諮詢和倡導職能上，有意見關注諮詢和倡導角色、管理海濱用地和設施職能，

以及促進公私營合作三者之間的潛在利益衝突。另外，有意見關於用地管理政策

及放寬目前對康樂活動的限制。至於有關海濱管理局就履行其諮詢角色的地域範

圍方面則有不一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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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行政職能上，有意見認為海濱管理局應放寬目前在海濱地帶對康樂活動的限制。

對於在海濱管理局成立初年，由跨部門的政府專責團隊及招聘公務員隊伍以外的

人才擔任海濱管理局的執行機構，公眾有不一的看法。 

 

儘管多數意見支持成立海濱管理局，亦有一定數量的意見表示不支持。公眾提供

了許多意見，表達對未來海濱的其他期望，包括將海濱連成一片，為海濱地帶擬

備總體規劃，提供新設施，如陸上體育設施及單車設施等，亦有意見表達對現時

的海濱管理模式有所不滿。 

 

有意見認為公眾諮詢文件所提供的資料不足，亦有意見關於回應問卷及所諮詢的

對象。 

 

總括而言，公眾對第二階段公眾參與提出的建議表示廣泛支持，並對擬議海濱管

理局抱有很高的期望，但對於過度商業化及財政自給，倡導和管理之間的利益衝

突以及促進公私營合作方面均有明顯的關注。然而，公眾亦就不同範疇表達了很

多具建設性的建議，如董事局的組成，未來海濱管理局涵蓋範圍和海濱應有的設

施，這再次顯示了公眾對擬議海濱管理局有很高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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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1 背景 

在過去十年間，海濱事務委員會及其前身，共建維港委員會與政府緊密合作，規

劃和落實優化海濱的項目，及探討可持續的海濱管理模式，讓公眾得以享用維港

海濱。 

 

傳統的政府建造及營運模式縱可接受，卻非最理想的海濱發展及管理模式。受制

於整個公務員體系的財政及人力資源限制，政府內部既有的職責分工和規條為本

的管理架構，現時的安排並不能滿足公眾對享用海濱日益增長的期望，亦對實現

一個提供多元化活動、真正朝氣篷勃的海濱造成限制。 

 

當維港最後一輪的填海工程完成後，位於中環和灣仔這些重要的海濱地帶內，在

未來十年將有新的土地可供發展。此外，亦有其他海濱用地有潛力發展成為朝氣

蓬勃的地方，例如觀塘海濱花園、鰂魚涌海濱用地、擬議在東區走廊下興建的行

人板道，以及紅磡海濱用地。 

 

行政長官於 2013 的施政報告中表示歡迎海濱事務委員會有關成立海濱管理局的

建議，並承諾發展局會聯同海濱事務委員會就有關建議進行公眾諮詢。如公眾支

持有關建議，政府會開展立法工作，並在財政上配合。 

 

在上述背景下，海濱事務委員會及發展局進行了兩個階段的公眾參與活動。從事

分析及滙報顧問，並有豐富的研究及公眾調查經驗的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受委託在公眾參與活動過程期間負責收集、整理、分析和滙報公眾

及不同持份團體者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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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團隊 

 

研究團隊由白景崇教授帶領及曹小慧女士協助。吳劍峰先生、盧方中先生、葉德

基先生、陳家榮先生、李曉菱小姐、呂綺雯小姐、林沛樂小姐、陳敬豪先生、羅

鎮宇先生、林大超先生、馮子殷小姐及李雪恩小姐負責數據處理及分析，研究中

心的所有職員則提供後勤支援。 

 

1.3 第一階段公眾參與活動 

 

第一階段的公眾參與活動由二零一三年十月四日至二零一四年一月四日為止。過

程中，共舉行了 27 場簡介會，當中包括 4場公眾論壇、9場區議會會議、1場立

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及 13 場為專業人士、本地及海外商會、智囊團和大學

舉辦的討論會/圓桌會/研討會/簡報會。同時，亦向公眾派發了公眾參與問卷，

以不記名的形式收集意見。另外，委員會設立了一個專用的網頁及 Facebook 專

頁以促進信息傳播及收集意見。 

 

在第一階段公眾參與活動期間，公眾就諮詢摘要載述的四個主要問題進行廣泛討

論。蒐集所得的大部份意見顯示市民： 

 普遍認同海濱事務委員會締造一個富吸引力、朝氣薘勃、暢達和可持續發展

的海濱供市民享用的願景。 

 認為現行模式不足以實現公眾對海濱的期望及大家所認同的願景。 

 認同成立海濱管理局可以克服現有政府發展及管理模式的限制。 

 對管理局應採納的模式或方法提出不同意見。 

 

1.4 第二階段公眾參與活動 

 

第二階段公眾參與活動由二零一四年九月二十五日至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二十四

日為止，以收集公眾對海濱管理局擬議架構的意見。徵求的意見包括﹕ 

 海濱管理局的目標； 

 維港海濱的定義及海濱管理局的管轄範圍； 

 海濱管理局的管治和管理職能，包括董事局的組成，土地及財務事宜，以及

向公眾問責的規定； 

 海濱管理局就維港海濱整體的諮詢和倡導職能; 

 海濱管理局就撥給該局的海濱用地的行政職能，以及其行政部門的架構。 

 

研究中心協助發展局設計了一份供在社區廣泛派發的雙語公眾參與問卷。問卷的

設計旨在簡單易明，讓任何達中學教育程度的人士都能夠理解。公眾可在海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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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委員會網頁上填妥問卷或以紙張形式完成問卷。此外，委員會亦鼓勵公眾透過

電郵及郵件提交書面意見和透過媒體及網上社交媒體發表意見。最後，研究中心

在公眾參與過程期間獲邀出席 3 場公眾論壇、1 場立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

9 場區議會會議及 6 場有不同持份者參與的討論會/圓桌會/研討會/簡報會。研

究中心就所有會議及活動均進行紀錄及編寫摘要，以作為持份者意見的重要來源。

研究中心未能出席英國商會的簡報會。因此，該簡報會的摘要由發展局提供。 

 

1.5 第二階段收集意見的途徑 

 

第二階段收集的回應及意見分為以下七種途徑： 

 公眾論壇(PF)： 3 份公眾論壇摘要 (請參閱附件甲) 

 公眾諮詢平台(PCP)：1 份立法會事務委員會會議摘要及 9 份區議會會議摘

要 (請參閱附件乙) 

 活動(E)：6 份活動摘要 (請參閱附件丙) 

 書面意見(WS)：30 份書面意見 (請參閱附件丁) 

 公眾參與問卷(Q)：161 份公眾參與問卷(問卷請參閱附件庚)包括 121 份網

上提交的公眾參與問卷及 40 份以紙張形式提交的公眾參與問卷；只有 157

份公眾參與問卷是可使用的問卷，它們已包括在分析之內。 

 媒體(M)：40 份印刷新聞媒體的文章 (請參閱附件戊) 

 網絡及社交媒體(IM)：45 份網上新聞文章，3 個 Facebook 的帖子，2 個網

誌的帖子，7 個網上討論區的題目，2 個網站的題目及 5 個公共事務論壇的

帖子 (請參閱附件己) 

 

1.6 第二階段所收集的意見的分析  

 

從公眾參與問卷的封閉式題目收集所得的資料，在 SPSS 20.0 軟件協助下，使用

量化方法作列表及分析，以提供不同回應選項的百分比，及在適當的情況下提供

累計百分比。主要題目則與被訪者的特徵變數作交叉列表分析。這些結果於第二

章內載例。 

 

於公眾參與問卷封閉式題目以外的其他回應，在 nVivo 軟件協助下並根據附件辛

的框架進行質化分析，有關框架由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根據公眾參與諮詢

摘要與發展局討論後所編製，隨後伸延至涵蓋所有在公眾參與過程中收集所得的

質化資料中所提出的其他議題，這些結果於第三章內載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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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量化分析結果 

2.1 引言 

 

截至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二十四日，共收集了 157 份可用的公眾參與問卷，包括

115 份網上提交的公眾參與問卷及 40 份以紙張形式提交的公眾參與問卷，當中

並不包括 3份重覆1及 1份未完成2的網上公眾參與問卷。 

 

值得注意的是，所收集的公眾參與問卷並不是從任何人口的隨機抽樣，所以統計

檢驗所假定的隨機樣本並不適用。除上述原因而被排除外，問卷中的所有回應會

被納入分析之內3。 

 

2.2 公眾參與問卷的概述 

 

公眾參與問卷覆蓋十一個主要範圍。首先，問卷要求被訪者就以下海濱管理局的

擬議目標的同意程度作出評分。 

 

 應保護、保存及優化維港，維持並加強其作為香港象徵的地位，以及培養香

港人對維港及其海濱的歸屬感。 

 應推廣及打造一個富吸引力、朝氣蓬勃、綠化、暢達、可持續發展及提供多

元化的景點和活動的海濱供大眾享用。 

 應確認維港是個高效的作業海港，而維港海濱則是讓全港市民共同享用的獨

特公共城市空間，並在發展時在兩者之間維持現時的平衡。 

 應促進及加強海濱管理局、政府、非政府機構和私營機構之間的伙伴關係及

合作。 

 應旨在於經濟利益、社會目標及締造美好環境之間取得平衡。 

 應在海濱項目發展的各個階段，推動公眾參與，並鼓勵地區廣泛參與設計及

管理在撥予海濱管理局的用地內的公眾休憩空間。 

 應推廣共享公共空間的理念，並結合創新設計及靈活管理，以締造一個共融

和多元化的海濱。 

 

                                                       
1 3 份視為重覆的公眾參與問卷，是與較早的一份公眾參與問卷有著相同的資料及網路位址及於

一分鐘內收到。 
2一份公眾參與問卷只完成個人資料題目而其餘是空白，所以於分析內會被排除。另外，兩份公

眾參與問卷只完成個人資料題目及開放式題目，它們只會納入質化分析而非量化分析。 
3本章所顯示的百份比是基於四捨五入作整理，所以百份比的加總並非必定等於總和或100。分析

結果是基於每條題目的回應及若該題目沒有一個有效的回應將會視為 “未有回應此問題＂，並

不會被納入是次分析。因此，每條題目的回應及未有回應的數目將會於每個圖表下方以 “基數＂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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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亦問及被訪者就擬議海濱管理局是否有其他重要目標，並鼓勵他們列出這些

目標及指出其原因，這些意見會在第三章進行分析。如果被訪者不同意或非常不

同意以上任何海濱管理局的擬議目標，問卷亦要求被訪者提供其原因或關注，這

些意見亦會在第三章進行分析。 

 

第二，問卷要求被訪者對擬議海濱管理局的董事局應具有廣泛代表性，包括不超

過二十位成員，當中包括主席和副主席(一位是公職人員，而另一位為非公職人

員)及成立委員會(如工作小組或專責小組) 讓董事局成員以外的人士亦能參與

有關工作或擔任委員等議題的同意程度作出評分。 

 

第三，問卷要求被訪者就以下擬議海濱管理局應有的管治和管理職能的同意程度

作出評分： 

  

 擬定業務綱領及計劃。 

 監督撥予海濱管理局的用地的整體發展和管理工作。 

 落實向公眾問責的措施。 

 管理資源和財政。 

 訂立主要表現指標並評核行政人員的表現。 

 

如被訪者不同意或非常不同意擬議海濱管理局的管治和管理職能，問卷鼓勵他們

指出原因或關注及闡述他們不同的意見，這些意見會在第三章進行分析。 

 

第四，問卷要求被訪者就擬議海濱管理局應採用相若現時法定機構所採用的公眾

問責措施的同意程度作出評分： 

  

 提交業務綱領及業務計劃供政府審批。 

 向政府及立法會提交帳目、年度報告及審計報告。 

 授權審計署署長審查海濱管理局在動用資源履行其職能方面的經濟效益、效

率及成效。 

 董事局主席和行政總裁須應立法會要求出席立法會會議。 

 就與海濱設施的發展及管理有關的事宜諮詢公眾。 

 除討論機密或商業敏感的議題外，董事局會議應公開進行。 

 董事局和委員會所有成員均須定期披露自身的利益關係讓市民查閱。 

 把海濱管理局及其委員會納入《防止賄賂條例》附表 1 之內。 

 海濱管理局須向一名政府主要官員負責，並授權政府可在公眾利益方面給予

指引。 

 成立委員會以處理審計、人力資源及財務、規劃及市場推廣等事宜；並成立

諮詢會，以便蒐集市民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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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被訪者不同意或非常不同意擬議海濱管理局的公眾問責措施，問卷鼓勵他們

指出原因或關注及闡述他們不同的意見，而這些意見會在第三章進行分析。 

 

第五，問卷要求被訪者就以下擬議海濱管理局的財務安排的同意程度作出評分： 

 

 政府提供注資及以象徵式或低於市值的地價撥給該局 。 

 在政府內部先預留一筆金額大概足以支付指定用地／項目的資本成本的專

項基金，再因應海濱管理局日後的發展計劃考慮進一步注資 。 

 向海濱管理局提供初期資助／創始基金，以支持譬如是首五年的營運費用。

如某項目獲確定為合適及可予實行，便可從專項基金中提取所須款項，有關

項目向基金的撥款申請，與其他工務工程項目相若須獲立法會批准 。 

 通過維持一個均衡的海濱項目組合，以達致長遠財政自給 。 

 

如果被訪者不同意或非常不同意擬議海濱管理局的財務安排，問卷鼓勵他們指出

原因或關注及闡述他們不同的意見，這些意見會在第三章進行分析。 

 

第六，問卷要求被訪者對在擬議海濱管理局成立初期只宜相對審慎地撥出土地予

其發展及管理，待其累積足夠經驗、建立聲譽及奠定良好往績後，再逐步拓展至

其他適合的用地的同意程度作出評分。 

 

第七，問卷要求被訪者對可撥給海濱管理局的用地的同意程度作出評分： 

 中環新海濱 

 灣仔－北角海濱 

 鰂魚涌海濱 

 觀塘海濱 

 紅磡海濱 

 

如被訪者不同意或非常不同意對擬議海濱管理局的撥地安排，問卷鼓勵被訪者指

出原因或關注及及闡述他們的不同意見，這些意見在第三章進行分析。 

 

第八，問卷要求被訪者就擬議成立的海濱管理局成立後應解散海濱事務委員會，

並由海濱管理局肩負現時海濱事務委員會就海濱的諮詢和倡導角色的同意程度

作出評分。如他們不同意或非常不同意擬議海濱管理局將來應肩負現時海濱事務

委員的諮詢和倡導職能，問卷鼓勵他們指出原因或關注及闡述他們不同的意見，

這些意見在第三章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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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問卷要求被訪者就擬議海濱管理局應獲賦予以下的行政職能的同意程度作

出評分： 

 根據法定圖則的規劃、設計、建造、 營運和管理獲撥予的用地。如有需要，

管理局可提出修訂。 

 進行項目層面的規劃和擬備圖則。 

 設計、建造、營運及管理指定用地的海濱設施。 

 發起和監督與發展撥予管理局的土地有關的公眾參與活動及相關的研究。 

 監察獲撥予土地和管理工作。 

 促進暫時性、短期或其他優化海濱項目。 

 

第十，問卷要求被訪者就當擬議海濱管理局的運作及其項目的發展踏上軌道，應

建立自己的獨立行政隊伍，並逐步以聘自私人機構的合適專才，取代政府人員執

行職務的同意程度作出評分。如他們不同意或非常不同意海濱管理局的建議行政

職能，問卷鼓勵他們指出對擬議海濱管理局的角色的看法，這些意見在第三章進

行分析。 

 

第十一，問卷鼓勵被訪者對公眾參與活動及公眾參與問卷的其他方面提出建議或

分享他們的看法，這些意見在第三章進行分析。 

 

最後，問卷要求被訪者提供他們的個人背景資料，例如他們回應公眾參與問卷的

身分、及以個人身分回應的被訪者的年齡組別及居住地區。 

 

2.3 整體量化回應的摘要 

 

2.3.1 海濱管理局的目標 

 

詢問被訪者關於海濱管理局是否應有以下目標： 

甲)  (保存)保護、保存及優化維港，維持並加強其作為香港象徵的地位，

以及培養香港人對維港及其海濱的歸屬感。 

乙) (大眾享用)推廣及打造一個富吸引力、朝氣蓬勃、綠化、暢達、可持續

發展及提供多元化的景點和活動的海濱供大眾享用。 

丙) (城市公共空間)確認維港是個高效的作業海港，而維港海濱則是讓全港

市民共同享用的獨特公共城市空間，並在發展時在兩者之間維持現時

的平衡。 

丁) (合作關係)促進及加強海濱管理局、政府、非政府機構和私營機構之間

的伙伴關係及合作。 

戊) (平衡)旨在於經濟利益、社會目標及締造美好環境之間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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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公眾參與)在海濱項目發展的各個階段，推動公眾參與，並鼓勵地區廣

泛參與設計及管理在撥予海濱管理局的用地內的公眾休憩空間。 

庚) (共享與包容)推廣共享公共空間的理念，並結合創新設計及靈活管理，

以締造一個共融和多元化的海濱。 

 

圖 2.1 對個別目標的同意程度 

 

 

從圖 2.1 可見，除了平衡(7.5%不同意)的目標外，最少有 81%的被訪者表示同意

(最少 54%非常同意) 上述所有目標﹔及最多只有 5%被訪者表示不同意上述目標。

被訪者對「大眾享用」有最高的同意程度， 接著是「保存」、「共享與包容」、「公

眾參與」、「城市公共空間」、「合作關係」及「平衡」。 

  

55.3%

54.3%

54.7%

53.7%

56.4%

68.0%

65.1%

38.0%

38.4%

26.4%

37.6%

34.9%

29.3%

30.9%

3.3%

3.3%

11.5%

5.4%

5.4%

1.3%

2.0%

1.3%

2.0%

3.4%

1.3%

1.3%

0.7%

0.7%

2.0%

2.0%

4.1%

2.0%

2.0%

0.7%

1.3%

共享與包容

公眾參與

平衡

合作關係

城市公共空間

大眾享用

保存

非常同意 同意 既不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基數

(149)

(151)

(148)

(150)

(150)

(152)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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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海濱管理局的成員 

 

關於成員的問題，詢問被訪者對擬議董事局的組成及設立委員會的同意程度： 

甲) 擬議海濱管理局的董事局應有廣泛代表性，包括不超過二十名成員，當

    中包括主席和副主席(其中一位為公職人員，而另一位為非公職人員) 

乙) 海濱管理局應成立委員會 (例如工作小組或專責小組)，讓董事局成員以

外的人士亦能參與有關工作，或擔任委員。 

 

圖 2.2 對擬議成員的同意程度 

 
 

如圖 2.2 所見， 有 75%的被訪者表示同意董事局應有廣泛代表性(13%不同意)及

有 85%的被訪者表示同意設立委員會(5.9%不同意)。 

  

38.8%

23.0%

46.1%

52.0%

9.2%

11.8%

2.6%

7.9%

3.3%

5.3%

設立委員會

董事會代表

非常同意 同意 既不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基數

(152)

董事局應

有廣泛代

表性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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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海濱管理局的法定管治和管理職能 

 

關於管治和管理職能的問題，詢問被訪者對五個不同擬議功能的同意程度： 

 甲) 擬定業務綱領及計劃。 

 乙) 監督撥予海濱管理局的用地的整體發展和管理工作。 

 丙) 落實向公眾問責的措施。 

 丁) 管理資源和財政。 

 戊) 訂立主要表現指標並評核行政人員的表現。 

 

圖 2.3 對擬議管治和管理職能的同意程度 

 
 

如圖 2.3 所見，被訪者對落實向公眾問責的措施最為同意(96%同意)及最為支持

所有其他擬議的功能(最少有 87%同意, 最多有 6%不同意)。 

 

  

47.1%

46.1%

60.9%

53.9%

45.1%

41.2%

41.4%

35.1%

40.8%

47.1%

5.9%

7.9%

2.0%

2.0%

5.2%

4.6%

3.9%

1.3%

2.0%

2.0%

1.3%

0.7%

0.7%

1.3%

0.7%

表現評估

資源管理

公眾問責措施

用地發展

制定企業計劃

非常同意 同意 既不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基數

(153)

(152)

(151)

(152)

(153)

擬定業務計劃

管理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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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海濱管理局的問責措施 

 

關於公眾問責措施的問題，詢問被訪者對擬議海濱管理局應採用以下十項問責措

施的同意程度： 

甲) 提交業務綱領及業務計劃供政府審批。 

乙) 向政府及立法會提交帳目、年度報告及審計報告。 

丙) 授權審計署署長審查海濱管理局在動用資源履行其職能方面的經濟效

 益、效率及成效。 

丁) 董事局主席和行政部門主管須應立法會要求出席立法會會議。 

戊) 就與海濱設施的發展及管理有關的事宜諮詢公眾。 

己) 除討論機密或商業敏感的議題外，董事局會議應公開進行。 

庚) 董事局和委員會所有成員均須定期披露自身的利益關係讓市民查閱。 

辛) 把海濱管理局及其委員會納入《防止賄賂條例》附表 1 之內。 

壬) 海濱管理局須向一名政府主要官員負責，並授權政府可在合符公眾利益

的情況下給予指引。 

癸) 成立委員會以處理審計、人力資源及財務、規劃及市場推廣等事宜；並

 成立諮詢會，以便蒐集市民的意見。 

 

圖 2.4  對擬議問責措施的同意程度 

 

 

53.3%

41.6%

62.0%

68.2%

54.3%

65.6%

52.3%

53.0%

53.3%

41.1%

37.3%

40.9%

34.0%

27.8%

33.1%

31.1%

37.7%

38.4%

38.7%

45.0%

6.0%

8.1%

2.7%

2.6%

9.3%

1.3%

6.6%

6.0%

4.7%

8.6%

2.7%

4.7%

0.7%

0.7%

2.0%

1.3%

2.0%

2.0%

2.0%

3.3%

0.7%

4.7%

0.7%

0.7%

1.3%

0.7%

1.3%

0.7%

1.3%

2.0%

設立委員會

公共利益

防止賄賂條例

利益披露

董事局會議應

咨詢公眾

出席立法會會議

審計署署長

帳目報表

提交計劃

非常同意 同意 既不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基數

(151)

(150)

(151)

(151)

(151)

(151)

(151)

(150)

(149)

(150)

公開董事局會議

公眾利益

諮詢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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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2.4 所見，被訪者對擬議公眾問責的措施表示非常同意，而對諮詢公眾最為

同意(97%同意, 2%不同意)，接著是披露利益(96%同意, 1%不同意)及納入《防止

賄賂條例》(96%同意, 1%不同意)，而得到最少被訪者同意的是授權政府可在合

符公眾利益的情況下給予指引 (83%同意, 9%不同意)。 

 

2.3.5 海濱管理局的財務安排 

 

關於財務安排的問題，詢問被訪者對擬議財務安排的四個不同元素的同意程度： 

甲) 由政府注資及以象徵式或低於市值的地價撥地予該局。 

乙) 在政府內部預留一筆金額大概足以支付指定用地／項目的資本成本

 的專項基金，再因應海濱管理局日後的發展計劃考慮進一步注資。 

丙) 向海濱管理局提供初期資助／創始基金，以支持譬如是首五年的營運費

 用。如某項目獲確定為合適及可予實行，便可從專項基金中提取所須款

 項，有關項目向基金的撥款申請，與其他工務工程項目相若須獲立法會

 批准。 

丁) 通過維持一個均衡的海濱項目組合，以達致長遠財政自給。 

 

圖 2.5 對擬議財務安排的同意程度 

 
 

圖 2.5 顯示對擬議財務安排，均得到廣泛的同意(最少 75%-82%同意及最多 13%

不同意)而均衡的項目組合則得到最少的支持(75%同意及 13%不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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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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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6.7%

6.0%

3.4%

3.3%

2.0%

項目組合

初期資助

專用基金

注資

非常同意 同意 既不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基數

(150)

(150)

(150)

(149)

專項基金 

均衡項目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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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海濱管理局的撥地安排 

 

關於土地事宜，第一條詢問被訪者對擬議海濱管理局的撥地安排的同意程度： 

 

在擬議海濱管理局成立初期只宜相對審慎地撥出土地予其發展及管理（可以參考

以下 Q7 的列表），待累積足夠經驗、建立聲譽及奠定良好往績後，再逐步拓展

至其他合適及可用的用地?  

 

圖 2.6 對擬議撥予土地的基礎的同意程度 

 

 

圖 2.6 顯示大多數被訪者同意這個撥地原則(70%同意及 15%不同意)。 

 

隨後詢問被訪者對五個特定可供撥地的海濱地點的同意程度： 

甲) 中環新海濱 

乙) 灣仔－北角海濱 

丙) 鰂魚涌海濱 

丁) 觀塘海濱 

戊) 紅磡海濱 

 

圖 2.7 顯示被訪者非常同意這些可供撥地的地點，當中被訪者表示最為支持撥出

中環新海濱(91%同意及 5%不同意)，接著是灣仔－北角海濱(80%同意及 7%不同

意)、紅磡海濱(79%同意及 7%不同意)、觀塘海濱(77%同意及 8%不同意)及鰂魚涌

海濱(75%同意及 8%不同意)。 

 

  

30.2% 39.6% 15.4% 10.7% 4.0%撥出用地

非常同意 同意 既不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基數)

(149)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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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對可供撥予海濱管理局的用地的同意程度 

 

 

2.3.7 海濱管理局取代海濱事務委員會 

 

有關詢問被訪者對擬議海濱管理局應取代海濱事務委員會現有職能的同意程度

的問題： 

 

在擬議成立的海濱管理局成立後解散海濱事務委員會，由海濱管理局肩負現時海

濱事務委員會在海濱整體的諮詢和倡導方面的職能。 

 

圖 2.8 顯示被訪者非常同意這一項建議(79%同意, 5%不同意)。 

 

圖 2.8 取代海濱事務委員會的同意程度 

 

  

48.6%

47.0%

46.6%

48.3%

52.7%

30.4%

29.8%

28.4%

31.3%

38.0%

14.2%

15.2%

17.6%

13.6%

4.7%

4.7%

6.6%

6.1%

4.8%

2.0%

2.0%

1.3%

1.4%

2.0%

2.7%

紅磡海濱

觀塘海濱

鰂魚涌海濱

灣仔－北角海濱

中環新海濱

非常同意 同意 既不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51)

(148)

(148)

(147)

(150)

基數

39.5% 39.5% 16.3%

2.7%

2.0%
解散海濱事務委

員會

非常同意 同意 既不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基數)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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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海濱管理局的行政職能 

 

關於行政職能的問題，詢問被訪者對海濱管理局六項擬議行政職能的同意程度： 

甲) 根據法定圖則規劃、設計、建造、 營運和管理獲撥予的用地。如有

 需要，管理局可提出修訂。 

乙) 進行項目層面的規劃和擬備圖則。 

丙) 設計、建造、營運及管理指定用地的海濱設施。 

丁) 發起和監督與發展撥予管理局的土地有關的公眾參與活動及相關的研

 究。 

戊) 監察獲撥予土地的落實進度和管理工作。 

辛) 促進暫時性、短期或其他優化海濱項目。 

 

圖 2.9 擬議行政職能的同意程度 

 

 

如圖 2.9 所見，所有擬議行政職能均得到廣泛同意，項目層面的規劃(95%同意及

2%不同意)及公眾參與活動(95%同意及 1%不同意)得到最大支持，接著是優化海

濱項目(92%同意及 2%不同意)、 監察獲撥予土地(91%同意及 1%不同意)、法定圖

則(89%同意及 3%不同意)和海濱設施(86%同意，3%不同意)。 

 

  

50.7%

49.3%

49.3%

43.5%

43.6%

43.6%

41.1%

41.9%

45.9%

42.9%

51.7%

45.0%

6.2%

7.4%

4.1%

10.2%

2.7%

8.7%

1.4%

0.7%

2.0%

0.7%

0.7%

0.7%

0.7%

0.7%

1.4%

1.3%

2.0%

優化項目

監察獲撥予土地

公眾參與活動

海濱設施

項目層面的規劃

法定圖則

非常同意 同意 既不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基數

(149)

(147)

(148)

(146)

(149)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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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海濱管理局的行政隊伍 

 

詢問被訪者對在項目的發展上軌道後，建立獨立行政隊伍的同意程度： 

 

當擬議海濱管理局的運作及其項目的發展上軌道，應建立自己的獨立行政隊伍，

並逐步以聘自私人機構的合適專才，取代政府人員執行職務。 

 

圖 2.10 顯示這個建議得到廣泛同意(72%同意，15%不同意)。 

 

圖 2.10 獨立行政隊伍的同意程度 

 

 

  

38.4% 33.8% 13.2% 7.3% 7.3%獨立的行政隊伍

非常同意 同意 既不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基數)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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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 身分及背景 

 

被訪者被問及他們是以個人身分還是以公司或其他機構的名義作出回應。如圖

2.11 所見，接近所有被訪者 (89%)是以個人身分作出回應。 

 

 

圖 2.11 被訪者的身分 

 
(基數： 146 份公眾參與問卷，不包括 9 個缺少的數據) 

 

 

如圖 2.12 所見，大部份以個人身分回應的被訪者為年輕人 (46%年齡為 30 歲以

下)。 

 

圖 2.12 被訪者的年齡組別 

 

(基數：134 份公眾參與問卷，不包括 17 間公司或機構或 4 個缺少的數據) 

公司

4.1%

機構

7.5%

個人

88.4%

17.2%

29.1%

11.9%

14.2%

14.9%

12.7%

18 以下

18-29

30-39

40-49

50-59

60 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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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2.13 所見，以個人身分回應的被訪者中，有 39%來自在港島擁有維港海岸

線的地區(即“海濱區＂)及 24%來自九龍的海濱地區。 

 

 

圖 2.13 被訪者的居住地區 

 

 

(基數：134 份公眾參與問卷，不包括 17 間公司或機構或 4 個缺少的數據) 

  

0.7%

0.7%

1.5%

1.5%

1.5%

3.0%

3.7%

4.5%

4.5%

5.2%

5.2%

5.2%

5.2%

6.0%

6.7%

11.9%

11.9%

20.9%

黃大仙

大埔

元朗

北區

深水埗

葵青

西貢

油尖旺

荃灣

沙田

屯門

南區

九龍城

離島

灣仔

觀塘

東區

中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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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4顯示，以個人身分回應的被訪者中，有70%居住在以下九個海濱地區： 

(i)   中西區;                   (ii)  九龍城; 

(iii)  東區;               (iv)  深水埗; 

(v)  灣仔;                          (vi)  油尖旺; 

(vii) 觀塘;                        (viii) 葵青; 及 

(ix)  荃灣。 

 

而其餘 30%的被訪者是居住在以下標註為「非海濱地區」的其他九個地區： 

(i)  黃大仙;                       (ii)  離島; 

(iii)  沙田;                           (iv)  元朗; 

(v)  屯門;                         (vi)  南區; 

(vii) 西貢;                         (viii) 大埔; 及 

(ix) 北區。 

 

 

圖 2.14 居住在海濱地區或非海濱地區的被訪者 

 

(基數：134 份公眾參與問卷不包括 17 間公司或機構或 4 個缺少的數據) 

 

  

海濱區

70.1%
非海濱區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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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按被訪者的特徵作比較 

 

本節著重按被訪者的特徵與題目的回應作比較，例如身分，年齡組別及居處是否

於海濱地區。為了集中討論主要的差異，我們只滙報在同意和不同意程度有相差

最少 16 個百分點的特定題目4。 

 

2.4.1 按身分作比較 

 

就以個人，公司及機構等不同身分回應來說，有較多題目的回應都有明顯差異。 

 

對於「應確認維港是個高效的作業海港，而維港海濱則是讓全港市民共同享用的

獨特公共城市空間，並在發展時在兩者之間維持現時的平衡」的目標，圖 2.15

顯示所有機構被訪者均表示同意，而有 90%的個人被訪者 (4%不同意)及 83%的公

司被訪者同意。 

 

 

圖 2.15 按身分對「開放公共空間」的同意程度 

 

  

                                                       
4當兩個有 75 個被訪者的樣本的保守的 95%置信區間的差異是+-16%時，會使用 16%。 

90.4%

100.0%

83.3%

5.6%

16.7%

4.0%個人

機構

公司

非常同意 / 同意 既不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 不同意

(6)

(9)

(125)

(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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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應旨在於經濟利益、社會目標及締造美好環境之間取得平衡」的目標，圖

2.16 顯示只有 67%的機構被訪者同意(11%不同意)，但有 81%的個人被訪者同意

(7%不同意)及 83%的公司被訪者同意。 

 

圖 2.16 按身分對平衡的同意程度 

 

 

 

對於「應在海濱項目發展的各個階段，推動公眾參與，並鼓勵地區廣泛參與設計

及管理撥予海濱管理局用地內的公眾休憩空間」的目標，圖 2.17 顯示所有機構

被訪者均表示同意，而有 93% (4%不同意)的個人被訪者同意及 83%的公司被訪者

同意。 

 

圖 2.17 按身分對「公眾參與」的同意程度 

 

80.6%

66.7%

83.3%

12.1%

22.2%

7.3%

11.1%

16.7%

個人

機構

公司

非常同意 / 同意 既不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 不同意

(基數)

(6)

(9)

(124)

92.9%

100.0%

83.3%

3.1%

16.7%

3.9%個人

機構

公司

非常同意 / 同意 既不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 不同意

(基數)

(6)

(9)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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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應推廣共享公共空間的理念，並結合創新設計及靈活管理，以締造一個共

融和多元化的海濱」的目標，圖 2.18 顯示所有機構被訪者均表示同意，而有 94%

的個人被訪者 (3%不同意)及 83%的公司被訪者同意。 

 

圖 2.18 按身分對「共享與包容」的同意程度 

 
 

 

對於「擬議海濱管理局的董事局應有廣泛代表性，包括不超過二十名成員，當中

包括主席和副主席(其中一位為公職人員，而另一位為非公職人員)」，圖 2.19

顯示有 79%個人被訪者 (11%不同意)，73%的機構被訪者同意，但只有 17%的公

司被訪者同意。 

 

圖 2.19 按身分對「董事局成員」的同意程度 

 
  

93.7%

100.0%

83.3%

3.1%

16.7%

3.1%個人

機構

公司

非常同意 / 同意 既不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 不同意

ase)(基數)

(6)

(9)

(127)

78.9%

72.7%

16.7%

10.2%

9.1%

33.3%

10.9%

18.2%

50.0%

個人

機構

公司

非常同意 / 同意 既不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 不同意

(Base)

(6)

(11)

(基數)

(6)

(11)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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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擬議海濱管理局應成立委員會 (例如工作小組或專責小組)，讓董事局成

員以外的人士亦能參與有關工作，或擔任增補委員」，圖 2.20 顯示所有機構被訪

者均表示同意，而有 84%的個人被訪者及 83%的公司被訪者同意。 

 

圖 2.20 按身分對「委員會」的同意程度 

 
 

 

對於「擬議海濱管理局應有的法定管治和管理職能:管理、資源和財政」，圖 2.21

顯示只有 73%的機構被訪者同意，但有 90% (5%不同意)的個人被訪者同意及 83%

的公司被訪者同意。 

 

圖 2.21 按身分對「董事局成員」的同意程度 

 

  

84.4%

100.0%

83.3%

10.2% 5.5%

16.7%

個人

機構

公司

非常同意 / 同意 既不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 不同意

(基數)

(128)

(11)

(6)

89.8%

72.7%

83.3%

4.7%

27.3%

16.7%

5.5%個人

機構

公司

非常同意 / 同意 既不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 不同意

(基數)

(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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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提交業務綱領及業務計劃供政府審批」，圖 2.22 顯示所有機構被訪者均表

示同意，而有 85% (5%不同意)的個人被訪者 及 83%的公司被訪者同意。 

 

圖 2.22 按身分對「批准計劃」的同意程度 

 

 

 

對於「董事局主席和行政部門主管須應立法會要求出席立法會會議」，圖 2.23

顯示所有公司被訪者均表示同意，而有 91% (4%不同意)的個人被訪者 及 80%的

機構被訪者同意。 

 

圖 2.23 按身分對「出席立法會會議」的同意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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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9.4%

16.7%

5.5%個人

機構

公司

非常同意 / 同意 既不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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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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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成立委員會以處理審計、人力資源及財務、規劃及市場推廣等事宜；並成

立諮詢會，以便蒐集市民的意見」，圖 2.24 顯示所有機構被訪者均表示同意，而

有 91%的個人被訪者 (4%不同意)及 83%的公司被訪者同意。 

 

圖 2.24 按身分對「成立委員會」的同意程度 

 
 

 

對於「政府提供注資及以象徵式或低於市值的地價撥地予管理局」，圖 2.25 顯示

有 90%的機構被訪者及 82% (10%不同意)的個人被訪者同意，但只有 50%的公司

被訪者同意。 

 

圖 2.25 按身分對「資金和土地」的同意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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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向海濱管理局提供初期資金／創始基金，以支持譬如是首五年的營運費用。

如某項目可予落實，便可從專項基金中提取所須款項，有關項目向基金的撥款申

請，與其他工務工程項目相若，須獲立法會批准」，圖 2.26 顯示有 91%的機構被

訪者同意及 82%的個人被訪者同意(11%不同意)，但只有 67%的公司被訪者同意。 

 

圖 2.26 按身分對「初期資金」的同意程度 

 
 

 

對於「通過維持一個均衡的海濱項目組合，以達致長遠財政自給」，圖 2.27 顯示

有 64%的機構被訪者(18%不同意)及 76%的個人被訪者同意(12%不同意)，但只有

50%的公司被訪者同意(33%不同意)。 

 

圖 2.27 按身分對「均衡的項目組合」的同意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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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在擬議海濱管理局成立初期只宜相對審慎地撥出土地予其發展及管理（可

以參考以下 Q7 的列表），待累積足夠經驗、建立聲譽及奠定良好往績後，再逐

步拓展至其他合適及可用的用地」，圖 2.28 顯示所有公司被訪者表示同意，但只

有 71% (16%不同意)的個人被訪者 及 55% (18%不同意)的機構被訪者同意。 

 

圖 2.28 按身分對「初期審慎撥地」的同意程度 

 
 

 

對於「可供考慮撥予海濱管理局的用地」，圖 2.29 至 2.33 顯示於不同身分的被

訪者中，普遍有很大差異，對撥予土地的最大支持是來自機構被訪者(88%至

100%)，接著是個人被訪者(74%至 91%)及公司被訪者(50%至 83%)。 

 

圖 2.29 按身分對撥予中環新海濱的同意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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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0 按身分對撥予灣仔－北角海濱的同意程度 

 

 

圖 2.31 按身分對撥予鰂魚涌海濱的同意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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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按身分對撥予觀塘海濱的同意程度 

 

 

圖 2.33 按身分對撥予紅磡海濱的同意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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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根據法定圖則規劃、設計、建造、營運和管理獲撥予的用地。如有需要，

管理局可提出修訂」，圖 2.34 顯示所有公司被訪者表示同意，而有 90% (2%不同

意)的個人被訪者 及 73%的機構被訪者同意。 

 

圖 2.34 按身分對「規劃/設計/營運」的同意程度 

 

 

 

對於「設計、建造、營運及管理指定用地的海濱設施」，圖 2.35 顯示儘管所有機

構被訪者同意，只有 85% (2%不同意)的個人被訪者及 83%的公司被訪者同意。 

 

圖 2.35 按身分對「管理」的同意程度 

 
對於「促進暫時性、短期或其他優化海濱項目」，圖 2.36 顯示儘管所有機構被訪

者表示同意，而有 91%的個人被訪者同意(3%不同意)及 83%的公司被訪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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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6 按身分對「短期優化項目」的同意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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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按年齡組別作比較 

 

有關初期的撥地安排，是唯一有最少 16 個百分點的差異的題目。較年輕的被訪

者比較年長的被訪者較為同意有關初期的撥地原則(29 歲或以下有 80%同意及 

10%不同意，相對較年長的被訪者有 62%/63%同意及 20%/21%不同意)。 

 

圖 2.37 按年齡組別對「初期撥予土地」的同意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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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按居於不同海濱地區作比較 

 

有關初期的撥地安排，是唯一有 16 個百分點的差異的題目。居於海濱地區的被

訪者比居於其他地區的被訪者表示較為同意有關原則(78%同意和 13%不同意相

對其他地區被訪者的 54%同意及 21%不同意) 

 

 

圖 2.38 按居於不同海濱地區對「初期撥地安排」的同意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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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量化分析的結論 

 

身分與年齡 

 

大約有 89%的被訪者以個人身分作出回應，而 46%的被訪者年齡為 30 歲以下。 

 

海濱管理局的目標 

 

最少有 81%的被訪者表示同意(最少 54%非常同意)所有的目標。一般來說，對擬

議的目標，有較多機構被訪者表示支持，接著是個人被訪者及公司被訪者。 

 

海濱管理局的成員 

 

有 75%的被訪者同意董事局應有廣泛代表性(13%不同意)(雖然只有 17%公司被訪

者同意)及 85%的被訪者同意應成立委員會(5.9%不同意)。 

 

海濱管理局的法定管治和管理職能 

 

所有在公眾參與摘要提出的擬議管治和管理職能，被訪者均表示非常支持(最少

87%同意，最多 6%不同意)。 

 

海濱管理局的問責措施 

 

被訪者表示非常支持擬議的公眾問責措施，而「諮詢公眾」得到最多被訪者同意

(97%同意，2%不同意)，而「授權政府可在合符公眾利益的情況下給予指引」則

得到最少同意(83%同意，9%不同意)。 

 

海濱管理局的財務安排 

 

被訪者表示非常支持(最少 75%同意及最多 13%不同意)擬議的財務安排。 

 

海濱管理局的撥地安排 

 

大多數被訪者表示支持(70%同意及 15%不同意)這個原則。 

 

被訪者表示非常支持擬議「撥地安排」。此外，把中環新海濱撥予管理局獲得最

高程度的支持(91%同意及 5%不同意)，接著是灣仔－北角海濱(80%同意及 7%不同

意)及紅磡海濱(79%同意及 7%不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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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濱管理局取代海濱事務委員會 

 

被訪者表示非常支持(79%同意，5%不同意) 這項建議。 

 

擬議海濱管理局的行政職能 

 

所有擬議行政職能均獲得一般同意，而「公眾參與活動」則獲得最大支持(95%

同意及 1%不同意)，接著是「優化項目」(92%同意及 2%不同意)及「監察獲撥予

土地」(91%同意及 1%不同意)。 

 

擬議海濱管理局的的行政隊伍 

 

這建議獲得一般同意(72%同意，15%不同意)。 

 

目標和建議的整體同意度 

 

綜合而言，量化分析顯示所有目標及建議均獲得廣泛支持。除了以公司身分回應

的幾個方面外，其他所有方面均獲得被訪者大多數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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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質性分析結果 

3.1 引言 

 

本章將會分析所有從二零一四年九月二十五日至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二十四日，在

第二階段公眾參與活動期間，從公眾參與問卷收集的開放式意見及其他所收集的

意見。參與過程中收集的共1,433個意見，按以下七個途徑歸類： 

 

1. 公眾論壇 (PF)： 3 個公眾論壇 -公眾論壇有別於其他活動，得到廣泛宣傳

並開放給所有人士參與，而部分其他活動則並非公開或受到廣泛宣傳(附件

甲)：從公眾論壇的參與者中，共收集了112個意見； 

 

2. 公眾諮詢平台 (PCP)： 1 份立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摘要及9份區議會會

議的摘要(附件乙)﹕通過公眾諮詢平台收集了225個意見； 

 

3. 活動 (E)：公眾論壇或公眾諮詢平台以外的簡介活動的6份摘要(附件丙)：

透過這些活動共收集了142個意見； 

 

4. 書面意見 (WS)： 30份書面意見，包括以機構名義以電子複本或書面複本提

交的書面意見。所有這些書面意見，不論有或沒有明確公司或協會識別，均

經由信件，傳真或電子郵件被發送至政府(附件丁)：透過這方式收集了450

個意見； 

 

5. 公眾參與問卷 (Q)： 157份可用的公眾參與問卷所載的書面意見：這方式收

集了368個意見[當中有99份公眾參與問卷所載的開放式意見(包括71份網上

公眾參與問卷及28份紙張形式的公眾參與問卷)在此滙報，其餘的結果則已

在第二章滙報]； 

 

6. 媒體 (M)：來自印刷媒體的40份新聞文章的意見(附件戊)：只有14份新聞文

章用作分析用途，而其他文章只是包含事實報道或是來自海濱事務委員會的

意見，而並沒有公眾意見，從而產生印刷媒體所得的意見共33個，並已納入

分析； 

 

7. 網絡及社交媒體 (IM)： 意見來自45份網上新聞文章，3則Facebook的帖子，

2串網誌的帖子，7個網上討論區的主題，2個網站主題，5個公共事務論壇的

帖子 –在諮詢期間被慧科新聞(一個在香港的互聯網活動中信譽良好的索

引方法(附件己))涵蓋在內的意見(除了公共事務論壇)將包括在內分析：只

有16則帖子可用作分析用途，而其他帖子只是包含事實報道或是來自海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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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委員會的意見及沒有公眾意見，從網絡及社交媒體所得的意見共73個，並

已納入分析； 

 

是項質化分析利用 NVivo 軟件，並根據由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編製的框架

（附件庚）進行，框架反映了所有在《公眾參與諮詢摘要》涵蓋的議題，及後並

延申至涵蓋於公眾參與過程收集的所有其他質化議題。 

在本章的每一節中，各項議題的質化意見數目會以整體列表顯示，並按七個收集

意見的途徑顯示出來。為反映由不同人士或團體就個別議題所提出的意見數目，

因此不論這些意見來自哪些途徑，或即使不同人士就同一議題提出相同的意見，

意見的數量都會以其最終被提出的次數作點算。由於通常未能分辨個別意見是代

表個人或機構，在點算意見數量時，由個別人士或團體提出的意見會以相同方法

處理。所有意見的數量都是以意見被提出的次數作點算。 

 

當個別意見同時以不同途徑遞交時，亦都會按途徑分開點算，而不會跨途徑地核

實其身分。 

 

當個別議題的意見數量達十個或以上，有關議題會在本章中作討論，這包括引述

一個具代表性的意見作例子，以及在合適情況下，列出同意和不同意的意見數目。

如個別議題有多於半數意見來自同一途徑，本章亦會另行列出及討論。 

 

 

 

3.2 海濱管理局的目標 

 

表3.1按途徑分類列出210個有關擬議海濱管理局的目標的意見。 

 

表 3.1：就海濱管理局的目標的意見，按途徑分類 

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

數 PF PCP E WS Q M IM 

A.1. 海濱管理局的目標 7 35 12 92 55 8 1 210

A.1.1. 諮詢文件擬議的主要目標 7 30 11 73 42 4 1 168

A.1.1.1. 保護、保存及優化維港；維持並加強其

作為香港象徵的地位；以及培養歸屬感(Q1a) 0 3 2 12 6 0 0 23 

A.1.1.1.1. 支持目標的意見 0 3 1 12 6 0 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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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

數 PF PCP E WS Q M IM 

A.1.1.1.3.既不贊成或反對目標的意見 0 0 1 0 0 0 0 1 

A.1.1.1.3.1. 對保護海港和海濱發展之間的潛

在衝突的關注 0 0 1 0 0 0 0 1 

A.1.1.2. 推廣及打造一個富吸引力、朝氣蓬勃、

綠化、暢達、可持續發展及提供多元化的景點和

活動的海濱供大眾享用(Q1b) 0 4 2 14 13 0 1 34 

A.1.1.2.1. 支持目標的意見 0 4 2 14 12 0 1 33 

A.1.1.2.2. 反對目標的意見 0 0 0 0 1 0 0 1 

A.1.1.2.2.1. 目標只是一個把更多建築物放在

海濱的藉口 0 0 0 0 1 0 0 1 

A.1.1.3. 確認及維持維港作為作業海港及其海

濱是讓公眾享用的公共空間的良好平衡(Q1c) 0 1 1 7 1 0 0 10 

A.1.1.3.1. 支持目標的意見 0 1 1 7 1 0 0 10 

A.1.1.4. 促進及加強海濱管理局、政府、非政府

機構和私營機構之間的伙伴關係及合作(Q1d) 1 5 2 12 4 0 0 24 

A.1.1.4.1. 支持目標的意見 1 5 2 12 4 0 0 24 

A.1.1.5. 推行海濱項目以實現經濟利益、社會目

標和締造美好環境之間的平衡(Q1e) 3 9 2 7 12 3 0 36 

A.1.1.5.1. 支持目標的意見 0 4 0 5 2 3 0 14 

A.1.1.5.2. 反對目標的意見 0 0 0 1 10 0 0 11 

A.1.1.5.2.1. 應優先考慮社會目標和締造美好

環境，而非經濟利益 0 0 0 1 8 0 0 9 

A.1.1.5.2.2.如實現經濟收益是海濱管理局的目

標之一，會令其偏向商業發展 0 0 0 0 2 0 0 2 

A.1.1.5.3.既不贊成或反對目標的意見 3 5 2 1 0 0 0 11 

A.1.1.5.3.1. 關注海濱過度商業化 2 4 1 1 0 0 0 8 

A.1.1.5.3.2. 關注如何評估經濟收益 0 1 0 0 0 0 0 1 

A.1.1.5.3.3. 關注引入商業元素是否能為海濱

帶來活力 1 0 0 0 0 0 0 1 

A.1.1.5.3.4. 關注商業活動是否會與現有海濱

或其附近的業務構成競爭 0 0 1 0 0 0 0 1 

A.1.1.6. 在海濱項目發展的各個階段，推動公眾

參與，並鼓勵地區廣泛參與(Q1f) 3 4 2 13 4 0 0 26 

A.1.1.6.1. 支持目標的意見 3 4 2 13 4 0 0 26 

A.1.1.7. 推廣共享公共空間的理念，並結合創新 0 4 0 8 2 1 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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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

數 PF PCP E WS Q M IM 

設計及靈活管理，以締造一個共融和多元化的海

濱(Q1g) 

A.1.1.7.1. 支持目標的意見 0 4 0 8 2 1 0 15 

A.1.2. 其他有關海濱管理局目標的意見或關注 0 5 1 19 13 4 0 42 

A.1.2.1. 其他海濱管理局應著眼的目標 (Q1h) 0 3 1 13 13 4 0 34 

A.1.2.1.1. 海濱管理局在管理海濱方面應採用

全面的模式 0 0 0 6 4 3 0 13 

A.1.2.1.2. 海濱管理局應減少官僚繁瑣的規則 0 2 1 5 4 0 0 12 

A.1.2.1.3. 海濱管理局應旨在將海濱發展成旅

遊點 0 1 0 1 2 1 0 5 

A.1.2.1.4. 海濱管理局應著眼於以有效方式管

理海濱 0 0 0 1 3 0 0 4 

A.1.2.2. 海濱管理局不應著眼的目標 0 1 0 4 0 0 0 5 

A.1.2.2.1. 海濱管理局不應旨在發展物業 0 0 0 1 0 0 0 1 

A.1.2.2.2. 海濱管理局不應旨在賺取經濟利益 0 0 0 1 0 0 0 1 

A.1.2.2.3. 海濱管理局不應旨在將海濱發展成

旅遊點 0 0 0 1 0 0 0 1 

A.1.2.2.4. 海濱管理局不應旨在提升政府收入 0 0 0 1 0 0 0 1 

A.1.2.2.5. 海濱管理局不應旨在填海以獲取更

多的土地 0 1 0 0 0 0 0 1 

A.1.2.3. 海濱管理局應該將目標納入工作目標

和成效指標 0 1 0 1 0 0 0 2 

A.1.2.4. 海濱管理局的一些目標有重疊 0 0 0 1 0 0 0 1 

 

就210個有關海濱管理局目標的意見中，有168個意見是有關諮詢摘要內擬議的目

標，有42個意見是有關其他目標。 

 

在有關擬議目標的168個意見中，有23個有關保護維港(其中22個表示贊成(支持

優化及保護維港))，34個有關可持續發展的海濱(其中33個表示贊成(海濱應有更

多綠化區及更暢達))，10個有關一個平衡的作業海港及公共空間(所有意見表示

支持)(應確保維港能繼續作為作業海港，同時根據需要作重組，以避免與休憩用

地和其他海事用途有衝突)及24個意見有關伙伴關係及合作(所有意見表示支

持)(與不同持分者合作，包括私營機構、非政府機構及公眾，以借助他們的能力

改造海濱)。在有關平衡經濟、社會及環保成果的36個意見中，有14個表示贊成(希

望當局將確保海濱的景色不受遮擋及有足夠的公共空間，以及通過招標過程以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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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商業活動和公眾使用之間的良好平衡)，有11個表示反對(要麼有一個可持續發

展的社會資源，要麼有一個只有利於企業利益的發展機會，不能兩者兼得。)及

有11個表示既不贊成，也不反對擬議的目標(關注在海濱可能出現壟斷)。有26

個意見關於公眾參與(所有意見表示支持)(海濱管理局可讓當地居民、專業人士

及其他持份者參與就規劃議題達成社區共識)及15個關於創新設計和靈活管理

(所有意見表示支持)(要達致一個充滿活力及多樣化的海濱，「共享」是一個重

要的概念，需要全力宣揚) 。 

 

而有關其他目標的42個意見中，有34個有關海濱管理局應達致的其他目標，包括

13個關於全面管理(海濱規劃應是全面的)及12個關於避免官僚作風(海濱管理局

應獲授權以克服所有官僚繁瑣的規則)。 

 

3.3 海濱管理局董事局及委員會的組成 

 

表3.2按途徑分類列出152個有關就海濱管理局的董事局及委員會組成的意見。 

 

表 3.2：就海濱管理局的董事局及委員會組成的意見，按途徑分類 

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2. 海濱管理局的董事局及委員會的組成 19 20 6 59 46 1 1 152

A.2.1. 諮詢文件內建議的董事局的組成 6 7 2 27 22 0 0 64

A.2.1.1. 廣泛代表性(Q2a) 0 0 0 5 4 0 0 9 

A.2.1.1.1. 支持組成方法的意見 0 0 0 5 0 0 0 5 

A.2.1.1.2. 反對組成方法的意見 0 0 0 0 1 0 0 1 

A.2.1.1.2.1. 廣泛代表性實踐上行不

通 0 0 0 0 1 0 0 1 

A.2.1.1.3. 既不贊成或反對組成方法的

意見 0 0 0 0 3 0 0 3 

A.2.1.1.3.1. 關注如何解釋「廣泛代表

性」 0 0 0 0 3 0 0 3 

A.2.1.2. 董事局不超過 20 名成員(Q2a) 0 0 1 1 3 0 0 5 

A.2.1.2.1. 支持組成方法的意見 0 0 1 0 0 0 0 1 

A.2.1.2.2. 反對組成方法的意見 0 0 0 0 3 0 0 3 

A.2.1.2.2.1. 董事局成員最多亦應少

於 20 人 0 0 0 0 2 0 0 2 

A.2.1.2.2.2. 董事局成員不應多於 15

人 0 0 0 0 1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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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2.1.2.3. 既不贊成或反對組成方法的

意見 0 0 0 1 0 0 0 1 

A.2.1.2.3.1. 董事局成員人數應介乎

15 至 20 人之間 0 0 0 1 0 0 0 1 

A.2.1.3. 主席和副主席(其中一位為公職人

員，而另一位為非公職人員) (Q2a) 0 0 0 5 4 0 0 9 

A.2.1.3.2. 公職人員只能是董事局成

員，而不是主席或副主席 0 0 0 0 1 0 0 1 

A.2.1.3.3. 既不贊成或反對組成方法的

意見 0 0 0 5 4 0 0 9 

A.2.1.3.3.1. 主席應是一個非公職成

員 0 0 0 4 0 0 0 4 

A.2.1.3.3.2. 關注主席或副主席的職

位會否「外判」予公職人員 0 0 0 0 3 0 0 3 

A.2.1.3.3.3. 創始主席應是海濱事務

委員會主席一樣以保持連續性 0 0 0 1 0 0 0 1 

         

A.2.1.4. 董事局成員可包括有相關專業知識

的成員(摘要 p17) 1 0 0 6 2 0 0 9 

A.2.1.4.1. 支持組成方法的意見 0 0 0 6 2 0 0 8 

A.2.1.4.3. 既不贊成或反對組成方法的

意見 1 0 0 0 0 0 0 1 

A.2.1.4.3.1. 關注環境管理會否被視

為一種專業 1 0 0 0 0 0 0 1 

A.2.1.5. 董事局成員可包括相關政府官員 

(摘要 p17) 1 0 0 1 5 0 0 7 

A.2.1.5.1. 支持組成方法的意見 0 0 0 1 4 0 0 5 

A.2.1.5.2. 反對組成方法的意見 0 0 0 0 1 0 0 1 

A.2.1.5.3. 既不贊成或反對組成方法的

意見 1 0 0 0 0 0 0 1 

A.2.1.5.3.1. 關注被任命為董事局的

政府官員的等級及職位 1 0 0 0 0 0 0 1 

A.2.1.6. 董事局成員可包括區議會議員 (摘

要 p17) 2 3 0 4 2 0 0 11

A.2.1.6.1. 支持組成方法的意見 1 3 0 3 2 0 0 9 



  47

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2.1.6.2. 反對組成方法的意見 1 0 0 0 0 0 0 1 

A.2.1.6.3. 既不贊成或反對組成方法的

意見 0 0 0 1 0 0 0 1 

A.2.1.6.3.1.董事局成員不應只限於維

港附近地區的區議會議員 0 0 0 1 0 0 0 1 

A.2.1.7. 董事局成員可包括立法會議員(摘

要 p17) 2 2 0 3 0 0 0 7 

A.2.1.7.1. 支持組成方法的意見 1 2 0 3 0 0 0 6 

A.2.1.7.2. 反對組成方法的意見 1 0 0 0 0 0 0 1 

A.2.1.8. 董事局成員由行政長官以個人身分

委任 (摘要 p17) 0 2 1 2 2 0 0 7 

A.2.1.8.1. 支持組成方法的意見 0 1 0 0 0 0 0 1 

A.2.1.8.2. 反對組成方法的意見 0 0 0 0 1 0 0 1 

A.2.1.8.2.1.由行政長官任命的成員不

會反映市民的意見 0 0 0 0 1 0 0 1 

A.2.1.8.3. 既不贊成或反對組成方法的

意見 0 1 1 2 1 0 0 5 

A.2.1.8.3.1. 董事局成員的任命過程

應該是透明的 0 0 0 2 0 0 0 2 

A.2.1.8.3.2. 關注如董事局成員由行

政長官個人任命，區議會議員會否包括

在內 0 1 0 0 0 0 0 1 

A.2.1.8.3.3. 關注如董事局成員由行

政長官個人任命，海濱管理局會否向公

眾問責 0 0 1 0 0 0 0 1 

A.2.1.8.3.4. 董事局成員的任命應也

得到立法會和公眾同意 0 0 0 0 1 0 0 1 

A.2.2. 諮詢文件擬議的委員會的組成 0 5 0 4 3 0 0 12

A.2.2.1. 委員會可讓董事局成員以外的 

人士參與有關工作，或擔任委員 (Q2b) 0 5 0 4 3 0 0 12

A.2.2.1.1. 支持組成方法的意見 0 3 0 1 0 0 0 4 

A.2.2.1.3. 既不贊成或反對組成方法的

意見 0 2 0 3 3 0 0 8 

A.2.2.1.3.1. 委員會內應包括區議員 0 1 0 1 1 0 0 3 

A.2.2.1.3.2. 海濱管理局可以設立由 0 1 0 0 1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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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地區代表組成的地區委員會 

A.2.2.1.3.3. 每個委員會成員人數為

大約 3至 4人 0 0 0 0 1 0 0 1 

A.2.2.1.3.4. 委員會應包括來自專業

團體或有技術背景的成員 0 0 0 1 0 0 0 1 

A.2.2.1.3.5. 委員會應具廣泛代表性 0 0 0 1 0 0 0 1 

A.2.3. 其他關於董事局組成的意見或關注 13 8 4 28 21 1 1 76

A.2.3.1.應該由誰參與海濱管理局的管治的

建議 12 7 3 20 14 1 0 57

A.2.3.1.1. 界別和行業 3 2 2 6 3 0 0 16

A.2.3.1.1.1. 商界的代表 1 0 2 4 2 0 0 9 

A.2.3.1.1.2. 旅遊業的代表 0 1 0 1 1 0 0 3 

A.2.3.1.1.3. 工業界別的代表 2 0 0 0 0 0 0 2 

A.2.3.1.1.4. 地產發展商的代表 0 0 0 1 0 0 0 1 

A.2.3.1.1.5. 海運業的代表 0 1 0 0 0 0 0 1 

A.2.3.1.2. 鄰近海濱的社區 4 1 0 6 2 0 0 13

A.2.3.1.3. 一般公眾 2 2 0 2 1 1 0 8 

A.2.3.1.4. 非政府機構 1 0 0 2 5 0 0 8 

A.2.3.1.4.1. 環保團體成員 1 0 0 1 3 0 0 5 

A.2.3.1.4.2. 非政府機構的代表 0 0 0 1 1 0 0 2 

A.2.3.1.4.3. 維港保護組織成員 0 0 0 0 1 0 0 1 

A.2.3.1.5. 董事局，議會，委員會 0 0 0 2 2 0 0 4 

A.2.3.1.5.1. 海濱事務委員會成員 0 0 0 1 1 0 0 2 

A.2.3.1.5.2. 消費者委員會成員 0 0 0 1 0 0 0 1 

A.2.3.1.5.3. 旅遊發展局成員 0 0 0 0 1 0 0 1 

A.2.3.1.6. 年輕人 0 0 1 1 0 0 0 2 

A.2.3.1.7. 學生 1 1 0 0 0 0 0 2 

A.2.3.1.8. 海濱使用者 1 0 0 0 0 0 0 1 

A.2.3.1.9. 學者 0 0 0 1 0 0 0 1 

A.2.3.1.10. 政府官員 0 0 0 0 1 0 0 1 

A.2.3.1.11. 董事局應包括不同意見的成

員 0 1 0 0 0 0 0 1 

A.2.3.2.不應涉足海濱管理局管治的建議 0 0 0 1 1 0 0 2 

A.2.3.2.1. 政府附屬機構的成員 0 0 0 0 1 0 0 1 

A.2.3.2.2. 獨立非政府成員 0 0 0 1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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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2.3.3. 海濱管理局董事局的組成應與現時

的海濱事務委員會相似 0 0 1 6 1 0 0 8 

A.2.3.4. 董事局成員應由公眾選出 0 1 0 1 4 0 1 7 

A.2.3.5. 當考慮再度任命時應有機制審視委

員會成員的表現 0 0 0 0 1 0 0 1 

A.2.3.6. 關注對董事局成員的任期 1 0 0 0 0 0 0 1 

 

 

有 152 個意見是關於海濱管理局的董事局及委員會的組成，其中 64 個有關擬議

董事局的組成，12 個有關擬議委員會的組成及 76 個有關董事局組成的其他看

法。 

 

在 64 個有關擬議董事局組成的意見中，有 11 個關於董事局應包括區議會議員(9

個表示支持及 1個表示反對)(後期可能包括立法會及相關區議會)。 

 

在有關委員會的 12 個意見中，所有都是關於在委員會中包括非董事成員(對成立

董事局之下設委員會的提議表示支持) 。 

 

在 76 個有關董事局的組成的其他意見中，有 57 個關於應該由誰參與海濱管理局

的管治，包括 16 個意見有關應包含不同界別(不論來自商業和工業界別，應該在

管理局有一些席位以表達其需要及關注)及 13 個有關應包含地區海濱委員會的

成員(管理局必須相同地實行社區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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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海濱管理局的管治和管理 

 

表3.3按途徑分類列出49個有關就海濱管理局的管治和管理的意見。 

 

表 3.3：就海濱管理局的管治和管理的意見，按途徑分類 

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3. 管治和管理 6 12 6 12 12 1 0 49

A.3.1. 諮詢摘要擬議的海濱管理局董事局的法

定職能 0 0 0 0 4 0 0 4 

A.3.1.1. 擬定業務綱領及計劃(Q3a) 0 0 0 0 1 0 0 1 

A.3.1.1.2. 反對有關職能的意見 0 0 0 0 1 0 0 1 

A.3.1.1.2.1. 在業務綱領及計劃中，海

濱的可持續性和美化海濱會被犧牲 0 0 0 0 1 0 0 1 

A.3.1.2. 監督撥予海濱管理局的用地的整體

發展和管理工作 (Q3b) 0 0 0 0 2 0 0 2 

A.3.1.2.2. 反對有關職能的意見 0 0 0 0 1 0 0 1 

A.3.1.2.2.1. 管治職能不應包括發展

及管理獲撥予的用地 0 0 0 0 1 0 0 1 

A.3.1.2.3. 既不贊成或反對有關職能的

意見 0 0 0 0 1 0 0 1 

A.3.1.2.3.1. 關注管治職能是否包括

監督所有海濱的發展 0 0 0 0 1 0 0 1 

A.3.1.3. 落實向公眾問責的措施 (Q3c) 0 0 0 0 1 0 0 1 

A.3.1.3.1. 贊成職能的意見 0 0 0 0 1 0 0 1 

A.3.2. 管治和管理職能的其他意見或關注 6 12 6 12 8 1 0 45

A.3.2.1. 權力和權限 6 10 4 12 8 1 0 41

A.3.2.1.1.應給予海濱管理局足夠的權力

與政府部門進行恊商 4 3 0 1 3 0 0 11

A.3.2.1.2. 海濱管理局的責任不應與政

府部門重疊 2 3 2 3 1 0 0 11

A.3.2.1.3. 應給予海濱管理局足夠的權

力來對海濱的發展做出決策 0 1 2 4 1 0 0 8 

A.3.2.1.4. 應明確地界定海濱管理局的

角色、義務和權力範圍 0 1 0 2 1 1 0 5 

A.3.2.1.6. 不應給予海濱管理局過多的

權力，這可能損害相關政府決策局和部門 0 2 0 0 1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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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及法定機構的現有權力和職能 

A.3.2.1.7. 在規劃時，海濱管理局應有權

力無視政府的指示 0 0 0 1 0 0 0 1 

A.3.2.1.8. 應給予海濱管理局權力以否

決不符合海濱管理局目標的用途 0 0 0 0 1 0 0 1 

A.3.2.1.9. 海濱管理局不應是政府政策

的橡皮圖章 0 0 0 1 0 0 0 1 

A.3.2.2. 關注海濱管理局的管治和管理 0 1 1 0 0 0 0 2 

A.3.2.3. 對海濱管理局的會議安排的關注 0 1 0 0 0 0 0 1 

A.3.2.4. 關注海濱管理局和政府之間總體的

合作和關係 0 0 1 0 0 0 0 1 

 

就海濱管理局的管治和管理的49個意見中，有41個有關海濱管理局權力和職權，

包括 11 個意見關於需要有足夠的權力與政府部門進行商討(海濱管理局在政府

結構中的級別不能太低，以便它有足夠的權力來協調不同的部門)及 11 個意見關

於與政府部門的責任重複(呼籲政府釐定各部門在海濱管理方面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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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海濱管理局向公眾問責 

 

表3.4按途徑分類列出87個就海濱管理局向公眾問責的意見。 

 

表 3.4：就海濱管理局向公眾問責的意見，按途徑分類 

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4. 公眾問責 9 23 7 16 27 2 3 87

A.4.1. 對擬議公眾問責措施的意見 4 7 3 6 18 0 0 38

A.4.1.1. 提交業務綱領及業務計劃以供主要

官員審批 (Q4a) 0 1 0 0 3 0 0 4 

A.4.1.1.1. 贊成措施的意見 0 0 0 0 3 0 0 3 

A.4.1.1.3. 既不贊成或反對措施的意見 0 1 0 0 0 0 0 1 

A.4.1.1.3.1. 關注業務綱領及計劃的

審批會否受官僚系統影響 0 1 0 0 0 0 0 1 

A.4.1.2. 制定主要表現指標以評核表現

(Q4b) 0 0 1 1 0 0 0 2 

A.4.1.2.1. 贊成措施的意見 0 0 0 1 0 0 0 1 

A.4.1.2.3. 既不贊成或反對措施的意見 0 0 1 0 0 0 0 1 

A.4.1.2.3.1. 海濱管理局的表現只能

在其成立一段長時間後才可評估 0 0 1 0 0 0 0 1 

A.4.1.3. 向政府、立法會及審計署署長提交

年度報告、帳目及審計報告 (Q4c) 1 0 0 0 2 0 0 3 

A.4.1.3.1. 贊成措施的意見 1 0 0 0 2 0 0 3 

A.4.1.4. 主席和行政總裁須應立 

法會要求出席立法會會議 (Q4d) 0 1 0 1 0 0 0 2 

A.4.1.4.1. 贊成措施的意見 0 1 0 1 0 0 0 2 

A.4.1.5. 就海濱有關設施的發展及管理事宜

諮詢公眾 (Q4e) 1 2 2 2 4 0 0 11

A.4.1.5.1. 贊成措施的意見 1 2 2 1 4 0 0 10

A.4.1.5.3. 既不贊成或反對措施的意見 0 0 0 1 0 0 0 1 

A.4.1.5.3.1. 海濱管理局應定期舉辦

公眾論壇 0 0 0 1 0 0 0 1 

A.4.1.6. 在適當情況下公開會議 (Q4f) 1 2 0 1 5 0 0 9 

A.4.1.6.1. 贊成措施的意見 1 1 0 1 5 0 0 8 

A.4.1.6.3. 既不贊成或反對措施的意見 0 1 0 0 0 0 0 1 

A.4.1.6.3.1. 關注向公眾公開會議的 0 1 0 0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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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細節 

A.4.1.7. 董事局和委員會成員定期披露自身

的利益關係讓市民查閱 (Q4l) 1 1 0 0 0 0 0 2 

A.4.1.7.1. 贊成措施的意見 0 1 0 0 0 0 0 1 

A.4.1.7.3. 既不贊成或反對措施的意見 1 0 0 0 0 0 0 1 

A.4.1.7.3.1. 關注董事局成員會否願

意披露自身的利益關係 1 0 0 0 0 0 0 1 

A.4.1.9. 海濱管理局須向一名政府主要官員

負責，並授權政府在合乎公眾利益的情況下給

予指引 (Q4j) 0 0 0 0 1 0 0 1 

A.4.1.9.2. 反對措施的意見 0 0 0 0 1 0 0 1 

A.4.1.9.2.1. 沒有一個部門或政策局

的問責官員與海濱管理局沒有利益衝突 0 0 0 0 1 0 0 1 

A.4.1.10. 設立委員會以處理審計、人力資源

及財務、規劃及市場推廣等事宜；並設立諮詢

會，以便蒐集市民的意見 (Q4k) 0 0 0 1 3 0 0 4 

A.4.1.10.1. 贊成措施的意見 0 0 0 1 3 0 0 4 

A.4.2. 既不贊成或反對措施的意見 5 16 4 10 9 2 3 49

A.4.2.1. 海濱管理局不應成為一個獨立王

國，大白象或私人機構 3 7 1 5 5 2 3 26

 A.4.2.1.1. 海濱管理局不應成為一個獨

立王國 1 4 0 4 3 0 1 13

A.4.2.1.2. 海濱管理局不應成為一個大

白象 1 2 0 1 0 2 2 8 

A.4.2.1.3. 海濱管理局不應成為一個私

人機構 1 0 1 0 2 0 0 4 

A.4.2.1.4. 海濱管理局不應成為一個大

白象或獨立王國 0 1 0 0 0 0 0 1 

A.4.2.2. 海濱管理局應對公眾負責及其運作

應是透明的 2 5 1 2 3 0 0 13

A.4.2.3. 海濱管理局應對區議會負責 0 2 1 0 0 0 0 3 

A.4.2.4. 應避免官商勾結 0 1 0 0 1 0 0 2 

A.4.2.5. 海濱管理局應對市民的需要有更敏

銳的觸角和積極的回應 0 0 0 2 0 0 0 2 

A.4.2.6. 海濱管理局官員須應會要求出席區 0 0 0 1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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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議會會議 

A.4.2.7. 海濱管理局應更好地計劃如何與區

議會合作 0 0 1 0 0 0 0 1 

A.4.2.8. 財務報表應向公眾公開 0 1 0 0 0 0 0 1 

 

就海濱管理局向公眾問責的87個意見中，有38個有關擬議的問責措施及49個有關

公眾問責的其他方面。 

 

在有關擬議問責措施的38個意見中，有11個關於就發展及管理海濱設施的相關事

宜諮詢公眾(10個表示贊成)(海濱管理局需要與社區溝通及建立更深程度的信

任)。 

 

在有關其他方面的49個意見中，有13個關於海濱管理局不應成為大白象(擔心海

濱管理局跟隨西九文化區管理局變為「大白象」)及13個關於海濱管理局應提高

透明度以向公眾交代(讓公眾知道海濱管理局所做的以及維持透明的環境是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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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海濱管理局的財務安排 

 

表 3.5 按途徑分類列出 143 個就海濱管理局的財務安排的意見。 

 

表 3.5：就海濱管理局的財務安排的意見，按途徑分類 

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

數 PF PCP E WS Q M IM 

A.5. 財務安排 10 38 13 33 46 3 0 143

A.5.1. 在諮詢摘要中提到的財務安排 8 34 9 26 35 2 0 114

A.5.1.1. 政府提供注資及撥出土地作為實質支

持 (Q5a) 0 2 0 2 5 0 0 9 

A.5.1.1.1. 贊成安排的意見 0 2 0 2 3 0 0 7 

A.5.1.1.3. 既不贊成或反對安排的意見 0 0 0 0 2 0 0 2 

A.5.1.1.3.1. 政府不應向海濱管理局過注資量

過大 0 0 0 0 2 0 0 2 

A.5.1.2. 政府內預留專項基金 (Q5b) 1 3 0 0 1 0 0 5 

A.5.1.2.3. 既不贊成或反對安排的意見 1 3 0 0 1 0 0 5 

A.5.1.2.3.1. 對專項基金的金額的關注 1 3 0 0 1 0 0 5 

A.5.1.3. 當項目可予落實時從專項基金提取資

金(經立法會批准) (Q5c) 1 4 5 8 9 0 0 27 

A.5.1.3.1. 贊成安排的意見 0 2 0 7 3 0 0 12 

A.5.1.3.3. 既不贊成或反對安排的意見 1 2 5 1 6 0 0 15 

A.5.1.3.3.1. 關注立法會延遲撥款 1 0 2 1 3 0 0 7 

A.5.1.3.3.2. 關注因海濱管理局的表現難以評

估而難以獲得政府資金 0 1 2 0 0 0 0 3 

A.5.1.3.3.3. 關注海濱管理局是否有足夠資金 0 1 1 0 1 0 0 3 

A.5.1.3.3.4. 關注有關方面會否利用財務安排

的漏洞獲得好處 0 0 0 0 2 0 0 2 

A.5.1.4. 通過均衡的海濱項目組合，以達致長遠

財政自給(Q5d) 6 24 4 15 20 2 0 71 

A.5.1.4.1. 贊成安排的意見 0 3 0 5 5 1 0 14 

A.5.1.4.2. 反對安排的意見 2 6 1 9 12 0 0 30 

A.5.1.4.2.1. 如要達致財政的可持續性和經濟

利益，海濱可能過度商業化及只有較少量公共空

間 2 6 1 9 10 0 0 28 

A.5.1.4.2.2.海濱管理局不應財政獨立 0 0 0 0 2 0 0 2 

A.5.1.4.3. 既不贊成或反對安排的意見 4 15 3 1 3 1 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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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

數 PF PCP E WS Q M IM 

A.5.1.4.3.1. 關注海濱管理局能否達致財政獨

立及可持續的財政 4 9 3 1 3 1 0 21 

A.5.1.4.3.2. 關注海濱管理局的財務計劃 0 6 0 0 0 0 0 6 

A.5.1.5. 進行財務顧問研究以評估所需資金  0 1 0 1 0 0 0 2 

A.5.1.5.3. 既不贊成或反對安排的意見 0 1 0 1 0 0 0 2 

A.5.1.5.3.1. 關注海濱管理局會否跟隨政府的

審計標準 0 1 0 0 0 0 0 1 

A.5.1.5.3.2. 海濱管理局應盡可能分析收益和

成本以評估財務成效和效率 0 0 0 1 0 0 0 1 

A.5.2. 對財務安排的其他意見或關注 2 4 4 7 11 1 0 29 

A.5.2.1. 政府應支持海濱管理局的財政 1 2 0 1 3 0 0 7 

A.5.2.2.海濱管理局應有權建議如何使用其資金 0 0 0 4 2 0 0 6 

A.5.2.3.海濱管理局應尋求其他資金的來源 0 0 0 0 3 0 0 3 

A.5.2.4. 關注海濱管理局如何整體管理其財務 0 1 2 0 0 0 0 3 

A.5.2.5. 海濱管理局應接受年度補助金以彌補

開發項目的資金短缺 0 0 0 1 2 0 0 3 

A.5.2.6.出租物業可以是海濱管理局的財政來源

之一 0 0 1 0 1 1 0 3 

A.5.2.7. 海濱附近的商業稅收可以是海濱管理

局的財政來源之一 1 1 0 0 0 0 0 2 

A.5.2.8.關注海濱事務委員會轉為新管理局的支

出 0 0 1 0 0 0 0 1 

A.5.2.9. 海濱管理局可與區議會合作利用社區

重點項目計劃的資助實行地方計劃 0 0 0 1 0 0 0 1 

 

就財務安排的143個意見中，有114個有關諮詢文件中的擬議安排及29個有關其他

方面。 

 

在有關擬議安排的114個意見中，有27個有關讓海濱管理局在項目可予落實時，

從專項基金提取資金的建議(12個表示贊成(專項基金的做法將減少籌備項目的

時間並同時確保管理局接受公眾問責)及15個表示既不贊成或反對(雖然不為海

濱管理局提供一筆過資金會有很大的好處，但這項安排也有缺點，就是沒有確定

的資金支持，以及需要由立法會通過撥款，可能會因拉布而被推遲))。有71個意

見有關海濱管理局透過均衡的項目組合以達致長遠財政自給(有14個表示贊成

(自給自足方案是必要方式)，而有30個表示反對(包括28個對商業化的關注(如海



  57

濱管理局需要以自負盈虧形式運作，它會以獲利為本，而損害創造一個供公眾享

用的海濱的願景))及27個表示既不贊成或反對(包括21個對財政可持續性的關注

(平衡財政穩定是一個良好的目標但作為承諾是難以達成)))。 

 

有關其他方面的29個意見中，它們之間並沒有共同主題。 

 

  



  58

3.7 海濱管理局及土地安排 

 

表3.6按途徑分類列出就海濱管理局及土地安排的55個意見。 

 

表 3.6：就海濱管理局及土地安排的意見，按途徑分類 

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6.土地事宜 8 11 8 17 8 2 1 55

A.6.1. 諮詢文件提及的土地事宜 2 4 4 11 6 1 0 28

A.6.1.1. 採取分階段的撥地方式，初期作出

適度撥地(Q6) 1 1 1 8 5 0 0 16

A.6.1.1.1. 贊成安排的意見 1 1 0 8 2 0 0 12

A.6.1.1.2. 反對安排的意見 0 0 0 0 3 0 0 3 

A.6.1.1.2.1.應盡快釋放用地給海濱管

理局 0 0 0 0 2 0 0 2 

A.6.1.1.2.2.海濱管理局不應逐少獲得

土地 0 0 0 0 1 0 0 1 

A.6.1.1.3. 既不贊成或反對安排的意見 0 0 1 0 0 0 0 1 

A.6.1.1.3.1. 關注海濱分階段發展，是

否可確保財政可持續性 0 0 1 0 0 0 0 1 

A.6.1.2.撥予管理局的用地不應被海濱管理

局「私有化」 1 3 3 3 1 1 0 12

A.6.1.2.1. 贊成安排的意見 1 1 0 2 0 0 0 4 

A.6.1.2.3. 既不贊成或反對安排的意見 0 2 3 1 1 1 0 8 

A.6.1.2.3.1. 關注海濱管理局是否擁

有用地及會否出售土地以獲取收入 0 1 1 1 1 1 0 5 

A.6.1.2.3.2. 關注海濱管理局管理的

用地是否仍被視為政府土地 0 0 1 0 0 0 0 1 

A.6.1.2.3.3. 關注海濱管理局如非用

地擁有者及不能出售土地以獲取收入，

可否達至財政可持續性 0 1 0 0 0 0 0 1 

A.6.1.2.3.4. 公私營合作與撥予管理

局的用地不應被「私有化」兩者之間有

矛盾 0 0 1 0 0 0 0 1 

A.6.2. 土地事宜的其他意見或關注 6 7 4 6 2 1 1 27

A.6.2.1. 撥出用地的標準 1 2 2 4 1 0 0 10

A.6.2.1.1. 關注優先開發用地的標準 1 1 2 0 1 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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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6.2.1.2. 只有當政府或發展商不能提供

當地社區的需要時才撥出用地予海濱管理

局 0 0 0 4 0 0 0 4 

A.6.2.1.3. 應撥出可一同發展的相鄰用地

予海濱管理局 0 1 0 0 0 0 0 1 

A.6.2.2. 關注海濱管理局能否收回沿海的私

人用地 3 1 0 1 0 0 0 5 

A.6.2.3. 關注個別用地的詳細發展計劃 2 1 1 0 0 0 0 4 

A.6.2.4. 關注公眾土地是否應由非政府機構

管理 0 2 0 0 1 0 1 4 

A.6.2.5. 用地不應該由一個開發商壟斷 0 0 0 0 0 1 0 1 

A.6.2.6. 當地社區可能不歡迎移交目前沿海

的開發項目予海濱管理局 0 1 0 0 0 0 0 1 

A.6.2.7. 以正常或較低地價批出土地予海濱

管理局可能導致不公平 0 0 0 1 0 0 0 1 

A.6.2.8. 關注撥予海濱管理局的用地是否需

要立法會由批准 0 0 1 0 0 0 0 1 

 

就土地及海濱管理局的55個意見中，有28個關於擬議的撥地機制及27個關於其他

撥地事項。 

 

在有關擬議撥地機制的28個意見中，有16個關於分階段撥出土地(12個表示贊成

(贊成採取一種審慎的態度在初始階段撥出少量土地與海濱管理局)及3個表示反

對)及有12個關於撥出的土地不宜被私有化(4個表示贊成及8個表示既不贊成或

反對)(維港土地不應被私有化)。 

 

在有關其他土地問題的27個意見中，有10個關於撥地的準則(解決方案時具備靈

活性，只有當地社區認為政府或發展商也不能提供他們所需時，這些地點才可以

建議撥予管理局，因為管理局在尋求解決方案時具備靈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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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撥予海濱管理局的用地 

 

表 3.7 按途徑分類列出就撥予海濱管理局的用地的 77 個意見。 

 

表 3.7：就撥予海濱管理局的用地的意見，按途徑分類 

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7. 撥予海濱管理局的用地 11 7 15 13 29 0 2 77

A.7.1.諮詢摘要建議撥予海濱管理局的用地 0 0 5 7 20 0 0 32

A.7.1.1. 中環新海濱 (Q7a) 0 0 3 2 3 0 0 8 

A.7.1.1.1. 贊成撥地建議的意見 0 0 1 2 1 0 0 4 

A.7.1.1.2. 反對撥地建議的意見 0 0 0 0 2 0 0 2 

A.7.1.1.2.1. 擬議用地不能產生經濟

效益 0 0 0 0 1 0 0 1 

A.7.1.1.2.2. 擬議撥出用地對有錢人

更加有利 0 0 0 0 1 0 0 1 

A.7.1.1.3. 既不贊成或反對撥地建議的

意見 0 0 2 0 0 0 0 2 

A.7.1.1.3.1. 對 5 年是否足夠完成中

環新海濱項目表示關注 0 0 1 0 0 0 0 1 

A.7.1.1.3.2. 中環海濱適合自行車和

緩跑混合使用 0 0 1 0 0 0 0 1 

A.7.1.2. 灣仔海濱 (Q7b) 0 0 1 1 3 0 0 5 

A.7.1.2.1. 贊成撥地建議的意見 0 0 1 1 1 0 0 3 

A.7.1.2.2. 反對撥地建議的意見 0 0 0 0 2 0 0 2 

A.7.1.2.2.1. 擬議用地不能產生經濟

效益 0 0 0 0 1 0 0 1 

A.7.1.2.2.2. 擬議撥出用地對有錢人

更加有利 0 0 0 0 1 0 0 1 

A.7.1.3. 北角海濱 (Q7b) 0 0 0 1 1 0 0 2 

A.7.1.3.1. 贊成撥地建議的意見 0 0 0 1 0 0 0 1 

A.7.1.3.2. 反對撥地建議的意見 0 0 0 0 1 0 0 1 

A.7.1.3.2.1. 擬議用地不能產生經濟

效益 0 0 0 0 1 0 0 1 

A.7.1.4. 鰂魚涌海濱 (Q7c) 0 0 0 2 5 0 0 7 

A.7.1.4.1. 贊成撥地建議的意見 0 0 0 2 2 0 0 4 

A.7.1.4.2. 反對撥地建議的意見 0 0 0 0 3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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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7.1.4.2.1. 鰂魚涌海濱是偏遠地點 0 0 0 0 1 0 0 1 

A.7.1.4.2.2. 擬議用地不能產生經濟

效益 0 0 0 0 1 0 0 1 

A.7.1.4.2.3. 擬議撥出用地對有錢人

更加有利 0 0 0 0 1 0 0 1 

A.7.1.5. 觀塘海濱 (Q7d) 0 0 1 1 6 0 0 8 

A.7.1.5.1. 贊成撥地建議的意見 0 0 0 1 1 0 0 2 

A.7.1.5.2. 反對撥地建議的意見 0 0 0 0 5 0 0 5 

A.7.1.5.2.1. 觀塘海濱是偏遠地點 0 0 0 0 3 0 0 3 

A.7.1.5.2.2. 擬議用地不能產生經濟

效益 0 0 0 0 1 0 0 1 

A.7.1.5.2.3. 擬議撥出用地對有錢人

更加有利 0 0 0 0 1 0 0 1 

A.7.1.5.3. 既不贊成或反對建議撥出的

意見 0 0 1 0 0 0 0 1 

A.7.1.5.3.1. 在觀塘海濱有更多的商

業和文化設施的可能性 0 0 1 0 0 0 0 1 

A.7.1.6. 紅磡海濱(Q7e) 0 0 0 0 2 0 0 2 

A.7.1.6.1. 贊成撥地建議的意見 0 0 0 0 1 0 0 1 

A.7.1.6.2. 反對撥地建議的意見 0 0 0 0 1 0 0 1 

A.7.1.6.2.1. 擬議用地不能產生經濟

效益 0 0 0 0 1 0 0 1 

A.7.2. 回應被訪者建議的其他用地 11 7 10 6 9 0 2 45

A.7.2.1. 西港島海旁 8 0 0 0 1 0 0 9 

A.7.2.2. 青衣海旁 0 2 2 1 1 0 0 6 

A.7.2.3. 尖沙咀海旁 0 0 1 1 1 0 0 3 

A.7.2.4. 土瓜灣海旁 0 1 1 0 0 0 2 4 

A.7.2.5. 油麻地避風塘海旁 0 1 1 1 0 0 0 3 

A.7.2.6. 荃灣海旁 0 0 1 1 1 0 0 3 

A.7.2.7. 目前的用地由政府管理但有新近

獲批的發展項目 
0 0 2 0 1 0 0 3 

A.7.2.8. 啟德海旁 0 0 0 0 2 0 0 2 

A.7.2.9. 中環海濱的中區軍用碼頭(當不作

軍事用途時) 1 0 1 0 0 0 0 2 

A.7.2.10. 尚未被開發的所有海濱 0 0 0 0 2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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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7.2.11. 西九海旁 0 1 0 1 0 0 0 2 

A.7.2.12. 中山紀念公園 1 0 0 0 0 0 0 1 

A.7.2.13. 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 1 0 0 0 0 0 0 1 

A.7.2.14. 所有目前由康樂及文化事務署管

理的海濱公園或休憩用地 0 0 0 1 0 0 0 1 

A.7.2.15. 深水埗海旁 0 2 0 0 0 0 0 2 

A.7.2.16. 鄰近現有碼頭的海濱地區 0 0 1 0 0 0 0 1 

 

就擬議撥予管理局的海濱用地的 77 個意見中，有 32 個關於公眾參與摘要建議的

用地(觀塘是一個偏遠及鄰近工業區而空氣污染相當嚴重的地區，可能不適合發

展)及 45 個關於其他可行的用地(希望海濱管理局可以發展青衣海濱地區)。 

 

  



  63

3.9 海濱管理局及諮詢和倡導職能 

 

表 3.8 按途徑分類列出 79 個就海濱管理局及諮詢和倡導職能的意見。 

 

表 3.8：就海濱管理局及諮詢和倡導職能的意見，按途徑分類 

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8. 諮詢和倡導職能 4 10 15 38 8 1 3 79

A.8.1. 解散海濱事務委員會並由海濱管理局肩

負諮詢和倡導職能 (Q8) 0 4 0 2 2 0 0 8 

A.8.1.1.海濱事務委員會解散後應由海濱管

理局肩負其諮詢和倡導職能 0 3 0 2 1 0 0 6 

A.8.1.2. 應保留海濱事務委員會及維持其諮

詢和倡導職能 0 1 0 0 1 0 0 2 

A.8.2. 諮詢摘要擬議的諮詢和倡導職能 2 3 7 30 3 0 3 48

A.8.2.1.對海濱及其相關水陸用地的整體和

策略發展向政府提出建議 (諮詢摘要 p26) 0 1 1 9 1 0 0 12

A.8.2.1.1. 贊成職能的意見 0 1 1 9 1 0 0 12

A.8.2.2. 與相關持份者及區議會合作，在構

想、規劃、城市設計、市場推廣及品牌建立、

發展及營運海濱地區和設施方面扮演倡導角

色 (諮詢摘要 p27) 2 1 2 12 1 0 1 19

A.8.2.2.1. 贊成職能的意見 1 0 1 0 1 0 0 3 

A.8.2.2.3. 既不贊成或反對職能的意見 1 1 1 12 0 0 1 16

A.8.2.2.3.1. 關注海濱管理局擔當諮

詢和倡導角色及管理責任時潛在的利益

衝突 1 1 1 7 0 0 0 10

A.8.2.2.3.2. 諮詢和倡導職能應包括

道路及路面設計及其他與連接相關的問

題 0 0 0 4 0 0 0 4 

A.8.2.2.3.3. 海濱管理局應與其他持

份者合作以解決沿海的屏風效應 0 0 0 0 0 0 1 1 

A.8.2.2.3.4. 海濱管理局履行諮詢和

倡導職能時應確保有效的溝通和協調 0 0 0 1 0 0 0 1 

A.8.2.3. 為公營和私人倡議者就有關維港海

濱規劃和項目提供意見(諮詢摘要 p27) 0 0 1 0 0 0 0 1 

A.8.2.3.3. 既不贊成或反對職能的意見 0 0 1 0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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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8.2.3.3.1. 關注海濱管理局能否提

供專業建議予區議會及說服他們支持其

發展計劃 0 0 1 0 0 0 0 1 

A.8.2.4. 促進廣泛應用海港規劃原則和海港

規劃指引按需要更新 (諮詢摘要 p27) 0 0 0 1 0 0 0 1 

A.8.2.4.1. 贊成職能的意見 0 0 0 1 0 0 0 1 

A.8.2.5. 在海濱的開發、管理和維護方面促

進和鼓勵公私營合作(包括社區，社會企業和

非政府組織的參與) (諮詢摘要 p27) 0 1 3 8 1 0 1 14

A.8.2.5.1. 贊成職能的意見 0 1 0 5 0 0 1 7 

A.8.2.5.3. 既不贊成或反對職能的意見 0 0 3 3 1 0 0 7 

A.8.2.5.3.1. 關注海濱管理局是否有

任何實質性的計劃以促進公私營合作 0 0 2 2 0 0 0 4 

A.8.2.5.3.2. 關注公私營合作會否導

致過度商業化 0 0 0 0 1 0 0 1 

A.8.2.5.3.3. 海濱管理局及私營機構

的公私營合作應與現時政府和地鐵公司

合作的方式類似 0 0 1 0 0 0 0 1 

A.8.2.5.3.4. 在香港推行公私營合作

的可行性的意見 0 0 0 1 0 0 0 1 

A.8.2.6. 推動、組織或資助康樂或文娛活動

以提升維港海濱的品牌或形象(諮詢摘要p27) 0 0 0 0 0 0 1 1 

A.8.2.6.1. 贊成職能的意見 0 0 0 0 0 0 1 1 

A.8.3. 採用海濱事務委員會的地域範圍以履行

其諮詢職能 (諮詢摘要 p13) 2 3 6 6 2 1 0 20

A.8.3.1. 贊成職能的意見 1 0 0 1 0 0 0 2 

A.8.3.2. 反對職能的意見 1 0 4 3 1 0 0 9 

A.8.3.2.1. 擬議的職權範圍應擴大 1 0 4 3 1 0 0 9 

A.8.3.2.1.1. 職權範圍應擴大到水體 1 0 3 2 1 0 0 7 

A.8.3.2.1.2. 職權範圍應擴大至目前

的界線之外 0 0 0 1 0 0 0 1 

A.8.3.2.1.3. 職權範圍應包括奧運站 0 0 1 0 0 0 0 1 

A.8.3.3. 既不贊成或反對職能的意見 0 3 2 2 1 1 0 9 

A.8.3.3.1. 政府應明確列出海濱管理局

的職權範圍 0 1 0 0 0 1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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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8.3.3.2. 關注維港以外的海旁是否在

海濱管理局的職權內 0 1 1 0 0 0 0 2 

A.8.3.3.3. 從海岸線向內陸起計 50 米的

所有土地都應是海濱管理局的職權範圍 0 0 0 0 1 0 0 1 

A.8.3.3.4. 當決定海濱管理局的職權範

圍時應有靈活性 0 0 0 1 0 0 0 1 

A.8.3.3.5. 海濱管理局的職權範圍的設

定任意及沒有明確的標準 0 0 0 1 0 0 0 1 

A.8.3.3.6. 關注海濱附近的路是否在海

濱管理局的職權範圍內 0 0 1 0 0 0 0 1 

A.8.3.3.7. 關注現時由政府管理的海濱

設施是否在海濱管理局的職權範圍內 0 1 0 0 0 0 0 1 

A.8.4. 諮詢和倡導職能的其他意見或關注 0 0 2 0 1 0 0 3 

A.8.4.1. 關注海濱管理局在履行其諮詢和倡

導職能時會否有偏見 0 0 0 0 1 0 0 1 

A.8.4.2.關注海濱管理局如何履行諮詢和倡

導職能 0 0 1 0 0 0 0 1 

A.8.4.3.關注海濱管理局會否倡導興建過海

行人隧道 0 0 1 0 0 0 0 1 

 

就海濱管理局的諮詢和倡導職能的 79 個意見中，有 48 個有關擬議的諮詢和倡導

職能及 20 個有關地域範圍。 

 

有關諮詢和倡導職能的 48 個意見中，有 12 個關於管理局對政府對海濱的整體和

策略發展的諮詢角色(所有意見表示贊成)(海濱管理局應該能夠給政府機構作出

指示)，有 19 個關於對持份者及區議會扮演倡導的角色，包括 10 個意見關於倡

導和管理角色之間可能出現的利益衝突(當管理局在競爭其物業附近的新發展時

擔當諮詢和倡導的角色可能存在潛在的利益衝突，所以應事先建立協議以防出現

這種情況)及 14 個意見關於促進公私營部門合作(海濱管理局角色應採取主動，

以促進和加強私營部門和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和夥伴關係)。 

 

關於地域範圍的 20 個意見中，有 2 個表示贊成，9 個表示反對及 9 個表示既不

贊成或反對(海濱管理局應有權擴展其管轄範圍至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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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海濱管理局及行政職能 

 

表 3.9 按途徑分類列出 49 個就海濱管理局及行政職能的意見。 

 

表 3.9：就海濱管理局及行政職能的意見，按途徑分類 

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9. 行政職能 3 10 8 17 6 0 5 49

A.9.1. 諮詢摘要擬議的行政職能 0 3 6 10 3 0 0 22

A.9.1.1. 根據《城市規劃條例》(香港法例第

131 章)下的法定圖則中所指明的土地用途和

其他要求或條件，規劃、設計、建造、營運和

管理獲撥予的用地 (Q9a) 0 1 2 3 1 0 0 7 

A.9.1.1.1. 贊成職能的意見 0 0 1 3 1 0 0 5 

A.9.1.1.3. 既不贊成或反對職能的意見 0 1 1 0 0 0 0 2 

A.9.1.1.3.1. 關注海濱管理局的職責

會否與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重疊 0 1 1 0 0 0 0 2 

A.9.1.2. 進行項目層面的規劃和擬備圖則，

並在合適的情況下供城規會審批 (Q9b) 0 0 1 1 0 0 0 2 

A.9.1.2.1. 贊成職能的意見 0 0 1 1 0 0 0 2 

A.9.1.3. 自行或與其他各方合作，設計、建

造、營運及管理指定用地的海濱相關設施(包

括零售/餐飲/娛樂設施)及其他配套設施 

(Q9c) 0 1 3 4 1 0 0 9 

A.9.1.3.1. 贊成職能的意見 0 1 1 3 0 0 0 5 

A.9.1.3.3. 既不贊成或反對職能的意見 0 0 2 1 1 0 0 4 

A.9.1.3.3.1.關注建築物條例是否適用

於海濱管理局 0 0 2 0 0 0 0 2 

A.9.1.3.3.2. 應聘請園境設計專家設

計及規劃海濱 0 0 0 1 0 0 0 1 

A.9.1.3.3.3. 設施的設計、建設及管理

應外判至國際性私人公司 0 0 0 0 1 0 0 1 

A.9.1.4. 發起和監督與撥予管理局的用地有

關的廣泛公眾參與活動、專題規劃研究、社會

影響評估和其他相關研究 (Q9d) 0 1 0 1 1 0 0 3 

A.9.1.4.1. 贊成職能的意見 0 1 0 1 1 0 0 3 

A.9.1.6. 促進臨時性、短期或其他優化海濱 0 0 0 1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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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項目 (Q9f) 

A.9.1.6.1. 贊成職能的意見 0 0 0 1 0 0 0 1 

A.9.2. 撥予海濱管理局以履行其行政角色包括

發展和管理項目的用地數目 0 1 0 3 2 0 0 6 

A.9.2.1. 贊成撥予用地數目的意見 0 0 0 1 0 0 0 1 

A.9.2.2. 反對撥予用地數目的意見 0 1 0 2 2 0 0 5 

A.9.2.2.1. 海濱管理局負有行政角色的用

地數目應該增加 0 1 0 2 2 0 0 5 

A.9.3. 對行政職能的其他意見或關注 3 6 2 4 1 0 5 21

A.9.3.1. 用地管理政策 3 5 2 4 1 0 3 18

A.9.3.1.1. 海濱管理局應解除目前在海濱

對娛樂活動的限制 1 4 2 0 1 0 2 10

A.9.3.1.2. 海濱管理局應解除目前對食肆

的限制 0 1 0 4 0 0 0 5 

A.9.3.1.3. 言論自由和集會應在海濱得到

保護 2 0 0 0 0 0 0 2 

A.9.3.1.4. 抗議和示威應在海濱被禁止 0 0 0 0 0 0 1 1 

A.9.3.2. 關注海濱管理局的決定會否受政治

和利益衝突所影響 0 0 0 0 0 0 2 2 

A.9.3.3.海濱管理局的運作應類似起動九龍

東辦事處 0 1 0 0 0 0 0 1 

 

在關於行政職能的 49 個意見中，有 22 個關於諮詢摘要中擬議的職能(來自公眾

及持份者對設立一個專門的機構來規劃、設計、建設、營運和管理港濱項目的普

遍支持是令人鼓舞的)及有 21 個關於其他行政職能，包括 18 個關於用地管理政

策的意見，其中 10 個關於解除目前對娛樂活動的限制(現時康文署管理的公園存

在限制，所以相信交由海濱管理局負責更好，因他們使用相關區域時可以更為開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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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海濱管理局及行政隊伍的組成 

 

表 3.10 按途徑分類列出 30 個就組成海濱管理局及行政隊伍的意見。 

 

表 3.10：就組成海濱管理局及行政隊伍的意見，按途徑分類 

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10.行政團隊的組成 3 10 1 11 5 0 0 30

A.10.1. 諮詢摘要擬議的行政團隊的組成 2 9 1 9 3 0 0 24

A.10.1.1. 海濱管理局成立初期由來自不同

範疇的政府專責團隊及招聘適當人才以彌補

未能在公務員團隊中覓得的專才(摘要 p29) 2 7 0 7 1 0 0 17

A.10.1.1.1. 贊成方法的意見 0 2 0 5 0 0 0 7 

A.10.1.1.2. 反對方法的意見 0 2 0 1 1 0 0 4 

A.10.1.1.2.1. 海濱管理局辦公室不應

聘請公務員 0 2 0 1 1 0 0 4 

A.10.1.1.3. 既不贊成或反對方法的意見 2 3 0 1 0 0 0 6 

A.10.1.1.3.1. 關注在同一辦公室內公

務員及非公務員合約員工的人事及管理

問題 1 2 0 0 0 0 0 3 

A.10.1.1.3.2. 關注調至海濱管理局的

公務員數目 1 1 0 0 0 0 0 2 

A.10.1.1.3.3.初期的海濱管理局的大

多數職員應從政府外聘請，並從政府借

調若干富經驗的公務員 0 0 0 1 0 0 0 1 

A.10.1.2. 長遠目標是，當海濱管理局的運作及其

海濱項目發展漸上軌道，並逐漸累積足夠經驗後，

現有的團隊便會由一個獨立的專業團隊取代。 

(Q10) 0 2 1 2 2 0 0 7 

A.10.1.2.1. 贊成方法的意見 0 0 0 1 0 0 0 1 

A.10.1.2.2. 反對方法的意見 0 0 0 0 1 0 0 1 

A.10.1.2.2.1. 海濱管理局如聘請政府

以外的員工，可能會變為私人機構 0 0 0 0 1 0 0 1 

A.10.1.2.3. 既不贊成或反對方法的意見 0 2 1 1 1 0 0 5 

A.10.1.2.3.1. 關注達致長期目標所需

的過渡期的長短 0 2 1 1 1 0 0 5 

A.10.2. 對組成行政團隊的其他意見或關注 1 1 0 2 2 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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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10.2.1. 海濱管理局應聘請有專業知識或

技術背景的員工 0 0 0 2 0 0 0 2 

A.10.2.2. 海濱管理局應聘請有商業運作經

驗的員工 0 0 0 0 1 0 0 1 

A.10.2.3. 關注聘請員工時可能任人唯親 0 0 0 0 1 0 0 1 

A.10.2.4. 關注海濱管理局實際聘請的員工

數目 1 0 0 0 0 0 0 1 

A.10.2.5. 應明確列明資深員工的義務和辭

職安排規定 0 1 0 0 0 0 0 1 

 

就行政團隊的組成的 30 個意見中，有 24 個有關擬議的組成方式，包括 17 個關

於建議海濱管理局應由政府跨部門專責團隊及招聘公務員隊伍以外的人才組成 

(7 個表示贊成，4個表示反對及 6個表示既不贊成及反對)(為提升效率及加強與

政府部門的合作，海濱管理局的行政部門最初應從政府借調經驗豐富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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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海濱管理局的角色和性質 

 

表 3.11 按途徑分類列出，就海濱管理局的角色和性質的 11 個沒有明確主題的意

見。 

 

表 3.11：就海濱管理局的角色和性質的意見，按途徑分類 

意見 

按渠道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11. 海濱管理局的角色和性質 1 3 0 5 2 0 0 11

A.11.1. 海濱管理局應是政務司司長轄下的機

構或部門 0 0 0 5 1 0 0 6 

A.11.2. 關注海濱管理局會否成為是法定機構 0 2 0 0 0 0 0 2 

A.11.3. 海濱管理局應為非牟利機構 1 0 0 0 0 0 0 1 

A.11.4. 關注海濱管理局應由哪一個政府部門

管轄或結為伙伴 0 1 0 0 0 0 0 1 

A.11.5. 海濱管理局應是相關政策局轄下的機

構 0 0 0 0 1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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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公眾參與過程 

 

表 3.12 按途徑分類列出 95 個就公眾參與過程的意見。 

 

表 3.12：就公眾參與過程的意見，按途徑分類 

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12. 公眾參與過程 6 11 6 25 45 1 1 95

A.12.1. 簡報、研討會及公眾論壇 0 0 0 0 1 0 0 1 

A.12.1.1. 資料或材料不足 0 0 0 0 1 0 0 1 

A.12.2. 網頁 0 0 0 0 1 0 0 1 

A.12.2.1. 填寫網上問卷時遇到的技術問題 0 0 0 0 1 0 0 1 

A.12.3. 宣傳方法 0 0 0 0 4 0 0 4 

A.12.3.1. 需要更多宣傳 0 0 0 0 3 0 0 3 

A.12.3.2. 沒有效的宣傳 0 0 0 0 1 0 0 1 

A.12.4. 公眾參與應諮詢的持份者 4 1 1 0 3 0 1 10

A.12.4.1. 公眾 2 0 0 0 2 0 1 5 

A.12.4.2. 區議會 0 1 0 0 0 0 0 1 

A.12.4.3. 體育界 0 0 0 0 1 0 0 1 

A.12.4.4. 香港居住的外國人 0 0 1 0 0 0 0 1 

A.12.4.5. 海運業 1 0 0 0 0 0 0 1 

A.12.4.6. 位處海濱地帶的社區 1 0 0 0 0 0 0 1 

A.12.5. 諮詢摘要 1 9 5 25 11 1 0 52

A.12.5.1 資料不足 1 9 4 20 10 1 0 45

A.12.5.1.1.有關擴大海濱管理局的權力

的認受性的細節不足 0 2 1 5 1 0 0 9 

A.12.5.1.2.有關海港作為一個整體來審

視的資料不足 0 0 0 6 0 0 0 6 

A.12.5.1.3.有關如何鼓勵公眾參與的細

節不足 0 0 1 4 0 0 0 5 

A.12.5.1.4.有關在土地規劃上的權力範

圍的細節不足 0 2 0 0 1 1 0 4 

A.12.5.1.5. 有關諮詢和倡導職能的細節

不足 0 0 0 4 0 0 0 4 

A.12.5.1.6.有關財務計劃的細節不足 0 2 1 0 0 0 0 3 

A.12.5.1.7.有關海濱管理局的營運和管

理的細節不足 0 1 0 0 2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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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12.5.1.8.有關如何達致其願景的細節

不足 1 0 0 0 1 0 0 2 

A.12.5.1.9.有關成立海濱管理局的目標

的說明不足 0 0 0 0 2 0 0 2 

A.12.5.1.10.有關地區上的問題的細節不

足 0 1 0 0 0 0 0 1 

A.12.5.1.11. 有關問責條款的細節不足 0 0 0 0 1 0 0 1 

A.12.5.1.12.有關海濱管理局如何以商業

原則運作的細節不足 0 0 0 0 1 0 0 1 

A.12.5.1.13.有關環境保護問題的細節不

足 0 0 0 1 0 0 0 1 

A.12.5.1.14.有關外國的例子不足 0 1 0 0 0 0 0 1 

A.12.5.1.15.有關海濱管理局的職權的細

節不足 0 0 1 0 0 0 0 1 

A.12.5.1.16.有關海濱管理局董事局組成

的細節不足 0 0 0 0 1 0 0 1 

A.12.5.2. 偏重商業營運 0 0 0 5 0 0 0 5 

A.12.5.3. 對一般公眾而言諮詢的範圍和內

容不吸引 0 0 1 0 0 0 0 1 

A.12.5.4. 諮詢文件使用的措辭不夠具體 0 0 0 0 1 0 0 1 

A.12.6. 回應問卷 0 0 0 0 21 0 0 21

A.12.6.1. 問卷的問題有引導性 0 0 0 0 6 0 0 6 

A.12.6.2. 問卷包含了太多問題 0 0 0 0 6 0 0 6 

A.12.6.3. 問卷的一些問題不容易理解 0 0 0 0 4 0 0 4 

A.12.6.4. 問卷容易明白 0 0 0 0 2 0 0 2 

A.12.6.5. 問卷的問題重複 0 0 0 0 1 0 0 1 

A.12.6.6. 多項選擇題應有「部分同意」的選

項 0 0 0 0 1 0 0 1 

A.12.6.7. 在同一問題問太多事情 0 0 0 0 1 0 0 1 

A.12.7. 公眾參與過程的其他意見或關注 1 1 0 0 4 0 0 6 

A.12.7.1. 應在諮詢過程中解釋建立海濱管

理局的原因 0 1 0 0 0 0 0 1 

A.12.7.2. 政府對海濱發展已有計劃，諮詢沒

有意義 0 0 0 0 1 0 0 1 

A.12.7.3. 諮詢應從不同途徑收集公眾意見 0 0 0 0 1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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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12.7.4. 難以通過公眾諮詢達成共識 0 0 0 0 1 0 0 1 

A.12.7.5. 關注政府如何收集意見 1 0 0 0 0 0 0 1 

A.12.7.6. 公眾參與的過程應指於改善公眾

及政府的關係 0 0 0 0 1 0 0 1 

 

就公眾參與過程的 95 個意見中，有 52 個有關於諮詢摘要，包括 45 個意見關於

資料不足(摘要未能回應有關海港應作為一個整體來審批的關注)，21 個意見關

於回應問卷(這些引導問題難以獲得有建設性的建議)及 10 個關於應諮詢的持份

者(海濱發展的諮詢過程應包括其他地區的居民，因為海濱是全香港市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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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維多利亞港海濱的定義 

 

表 3.13 按途徑分類列出 6個就維多利亞港海濱的定義的意見。 

 

表 3.13：就維多利亞港的定義的意見，按途徑分類 

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13. 維多利亞港海濱的定義 0 0 0 5 0 0 1 6 

A.13.1. 維港海濱應參照釋義及通則條例(香港

法例第一章)來界定 (摘要 p13) 0 0 0 5 0 0 1 6 

A.13.1.1. 贊成定義的意見 0 0 0 5 0 0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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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是否支持成立海濱管理局 

 

表 3.14 按途徑分類列出 111 個就是否支持建立海濱管理局及其原因的意見。 

 

表 3.14：就是否支持成立海濱管理局及其原因的意見，按途徑分類 

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14. 是否支持成立海濱管理局及原因 5 38 7 28 8 4 21 111

A.14.1. 是否支持成立海濱管理局 4 27 4 17 5 2 13 72

A.14.1.1. 支持 4 22 4 12 2 2 3 49

A.14.1.2. 不支持 0 5 0 5 3 0 10 23

A.14.2. 支持或不支持成立海濱管理局的原因 1 11 3 11 3 2 8 39

A.14.2.1. 支持成立海濱管理局的原因 1 6 3 6 0 2 1 19

A.14.2.1.1. 有專責機構全面發展海濱 0 2 0 5 0 2 0 9 

A.14.2.1.2. 現時的海濱事務委員會缺乏

足夠的權力和執行力以提升海濱 0 1 2 0 0 0 0 3 

A.14.2.1.3.香港的海濱發展較其他城市

落後 1 1 0 0 0 0 1 3 

A.14.2.1.4.管理局在管理海濱上有更大

彈性 0 1 1 0 0 0 0 2 

A.14.2.1.5. 成立海濱管理局幫助香港成

為世界級海港城市 0 0 0 1 0 0 0 1 

A.14.2.1.6. 優化海濱可改善旅遊 0 1 0 0 0 0 0 1 

A.14.2.2. 不支持成立海濱管理局的原因 0 5 0 5 3 0 7 20

A.14.2.2.1. 海濱管理局的目標可由政務

司司長轄下一個資金充裕的辦公室達成 0 0 0 5 0 0 0 5 

A.14.2.2.2. 海濱管理局的目標可由現有

政府部門達成 0 4 0 0 0 0 0 4 

A.14.2.2.3. 成立海濱管理局涉及額外開

支並為我們的財政帶來壓力 0 0 0 0 1 0 3 4 

A.14.2.2.4. 現時海濱的發展已經夠好 0 0 0 0 1 0 0 1 

A.14.2.2.5. 海濱管理局的職能與現有政

府部門重疊 0 0 0 0 0 0 1 1 

A.14.2.2.6. 在海濱管理局管理下，海濱

會有太多商業活動 0 0 0 0 0 0 1 1 

A.14.2.2.7. 海濱管理局是另一層的官僚

架構，架床疊屋 0 0 0 0 0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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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14.2.2.8. 成立海濱管理局涉及對董事

長成員或私營機構的利益輸送 0 0 0 0 1 0 0 1 

A.14.2.2.9. 海濱管理局將無法平衡各方

的利益 0 1 0 0 0 0 0 1 

A.14.2.2.10. 修改法規及允許在海濱公

園踏單車已經足夠 0 0 0 0 0 0 1 1 

 

就是否支持成立海濱管理局及其原因的 111 個意見中，有 72 個意見關於是否應

支持建立海濱管理局，其中 49 個表示支持及 23 個表示不支持，有 19 個意提供

了支持的原因(很高興地看到有關擬議成立的海濱管理局(HFA)以監督未來的海

濱規劃的進展及以整體和創新的方式及靈活的管理辦法發展)及有 20 個意見提

供了不支持的原因(為什麼不簡單地在政務司司長以下創建一個資金雄厚的辦公

室以執行現有的海濱事務委員會及區議會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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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對未來海濱的其他期望 

 

表 3.15 按途徑分類列出 252 個就未來海濱的其他期望的意見。 

 

表 3.15：就未來海濱的其他期望的意見，按途徑分類 

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15. 對未來海濱的其他期望 14 24 34 78 64 8 30 252

A.15.1. 城市規劃與設計 2 8 9 31 16 3 0 69

A.15.1.1. 應有計劃把海濱連接起來 2 4 3 2 1 1 0 13

A.15.1.2.海濱發展及對重置現有場所及設

施應有全面規劃 0 0 1 8 2 1 0 12

A.15.1.3.各區均應有海濱優化計劃 0 0 1 5 1 0 0 7 

A.15.1.4. 應計劃發展維港以外的海濱 0 0 0 5 1 0 0 6 

A.15.1.5.海濱應有的良好規劃 0 0 2 1 2 0 0 5 

A.15.1.6.應有一套整體規劃以物色所有可

以撥予海濱管理局的潛在用地 0 1 0 4 0 0 0 5 

A.15.1.7.海濱內應有更多休閒活動的公共

空間 0 0 0 0 4 0 0 4 

A.15.1.8. 海濱的規劃應表現出不同海濱地

區的個性 0 1 0 1 2 0 0 4 

A.15.1.9. 應有機制讓政府有需要時收回撥

予海濱管理局的用地 0 1 0 0 0 1 0 2 

A.15.1.10. 應有上訴機制以審查海濱管理

局的開發項目 0 1 0 1 0 0 0 2 

A.15.1.11. 應有指引和規則以達致良好及

長遠的城市規劃和設計 0 0 0 2 0 0 0 2 

A.15.1.12. 在發展計劃評估前應有概念圖 0 0 1 0 0 0 0 1 

A.15.1.13. 維港不應被過度發展 0 0 0 0 1 0 0 1 

A.15.1.14. 應透過招標過程、比賽和工作坊

等鼓勵創新和原創的城市設計 0 0 0 1 0 0 0 1 

A.15.1.15. 在海濱應有較少的高樓大廈 0 0 0 0 1 0 0 1 

A.15.1.16. 每個撥出的地點應有全面的分

區規劃 0 0 0 1 0 0 0 1 

A.15.1.17. 海濱的規劃應滿足社會需求 0 0 1 0 0 0 0 1 

A.15.1.18. 涉及使用水體的公共設施應該

有優先權使用海濱土地 0 0 0 0 1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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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15.2. 建議在海濱的新設施 3 1 8 3 20 1 19 55

A.15.2.1. 陸上體育設施 2 1 3 3 16 1 4 30

A.15.2.1.1. 單車設施 2 1 2 2 4 0 4 15

A.15.2.1.2. 滾軸溜冰設施 0 0 0 1 5 0 0 6 

A.15.2.1.3. 滑板或滑板車設施 0 0 0 0 4 0 0 4 

A.15.2.1.4. 散步、緩跑或跑步設施 0 0 1 0 2 1 0 4 

A.15.2.1.5. 遊樂場 0 0 0 0 1 0 0 1 

A.15.2.2. 水上運動和運輸 0 0 4 0 3 0 3 10

A.15.2.2.1. 遊艇會 0 0 0 0 1 0 3 4 

A.15.2.2.2. 水上運動設施 0 0 2 0 2 0 0 4 

A.15.2.2.3. 碼頭 0 0 2 0 0 0 0 2 

A.15.2.3. 商業設施 0 0 1 0 0 0 7 8 

A.15.2.3.1. 餐飲設施 0 0 0 0 0 0 4 4 

A.15.2.3.2. 小商店 0 0 0 0 0 0 3 3 

A.15.2.3.3. 娛樂設施 0 0 1 0 0 0 0 1 

A.15.2.4. 寵物樂園 1 0 0 0 1 0 1 3 

A.15.2.5. 資訊中心和管理辦公室 0 0 0 0 0 0 2 2 

A.15.2.6. 洗手間 0 0 0 0 0 0 2 2 

A.15.3. 環境問題 2 6 2 19 12 0 2 43

A.15.3.1. 關注海濱管理局會否有幫助改善

海濱地區水質 0 4 1 2 2 0 0 9 

A.15.3.2. 關注海濱管理局是否鼓勵行路、

踏單車或水上交通以減少交通流量或空氣污

染 0 0 0 4 3 0 0 7 

A.15.3.3. 關注海濱使用的設施是否應使用

綠色能源供電 0 0 0 2 3 0 0 5 

A.15.3.4. 關注海濱管理局會否幫助改善海

濱地區空氣質素 1 1 0 1 1 0 0 4 

A.15.3.5. 關注是否可達致環境的可持續性 0 0 0 1 2 0 0 3 

A.15.3.6. 海濱應有更多的綠化地帶 1 0 0 1 0 0 1 3 

A.15.3.7. 關注海濱會否開展環境評估 0 0 0 3 0 0 0 3 

A.15.3.8. 關注建材和施工方法是否環境友

善 0 0 0 1 1 0 0 2 

A.15.3.9.關注海濱是否有適當的回收和垃

圾收集點 0 0 0 1 0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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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15.3.10. 關注海濱管理局是否有助於解

決周邊地區的海濱環境問題 0 1 0 1 0 0 0 2 

A.15.3.11. 關注海濱管理局會否成立環境

成效指標(KPI)  0 0 1 0 0 0 0 1 

A.15.3.12.關注臨時設施會否產生過多的資

源和浪費 0 0 0 1 0 0 0 1 

A.15.3.13. 關注擬議水上交通會否使用綠

色和可再生能源 0 0 0 1 0 0 0 1 

A.15.4. 海濱發展策略 0 4 5 11 8 2 1 31

A.15.4.1. 海濱管理局應學習海外發展海濱

的經驗 0 1 2 4 1 1 1 10

A.15.4.2. 海濱管理局應平衡旅遊業發展和

當地居民的娛樂生活 0 0 0 0 5 0 0 5 

A.15.4.3. 海濱管理局應有長遠的眼光和策

略 0 0 0 2 2 0 0 4 

A.15.4.4. 海濱管理局應在徵用土地及自行

發展海濱前嘗試其他策略 0 0 0 4 0 0 0 4 

A.15.4.5. 海濱管理局應採取策略增加海濱

的人流 0 0 1 0 0 1 0 2 

A.15.4.6. 海濱事務委員會應在海濱管理局

成立前繼續優化海濱 0 2 0 0 0 0 0 2 

A.15.4.7. 海濱管理局應採取策略加強在海

濱的社交互動 0 0 1 0 0 0 0 1 

A.15.4.8. 海濱管理局應有獨特的地方營造

策略 0 0 0 1 0 0 0 1 

A.15.4.9. 海濱管理局應採用以人為本的策

略 0 1 0 0 0 0 0 1 

A.15.4.10. 海濱管理局應有短期目標或項

目 0 0 1 0 0 0 0 1 

A.15.5. 連接性 1 3 4 8 3 1 2 22

A.15.5.1.關注能否改善海濱地區的連接性 1 2 2 2 0 1 1 9 

A.15.5.2. 關注海濱管理局會否鼓勵水上運

輸以連接海濱 0 0 2 2 3 0 1 8 

A.15.5.3.關注水上運輸是否比陸路運輸更

好 0 1 0 1 0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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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15.5.4. 關注影響行人舒適及可達性的潛

在障礙(如踏單車，遛狗) 0 0 0 1 0 0 0 1 

A.15.5.5.關注擬議的水上運輸會否允許自

行車和寵物通行 0 0 0 1 0 0 0 1 

A.15.5.6. 關注水上運輸會否利用現有的基

礎設施 0 0 0 1 0 0 0 1 

A.15.6. 填海及保護海港條例 0 0 3 4 0 0 1 8 

A.15.6.1. 應檢討保護海港條例以能夠改善

海濱 0 0 2 2 0 0 0 4 

A.15.6.2. 海濱管理局應避免未來在海港填

海 0 0 1 0 0 0 1 2 

A.15.6.3. 海濱管理局應確保遵守保護海港

條例 0 0 0 2 0 0 0 2 

A.15.7. 海濱的目標使用者 0 0 0 1 3 1 2 7 

A.15.7.1. 寵物應允許進入海濱 0 0 0 0 2 0 0 2 

A.15.7.2. 海濱應有為窮人提供的設施 0 0 0 0 1 0 0 1 

A.15.7.3. 應限制寵物進入海濱 0 0 0 1 0 0 0 1 

A.15.7.4. 應限制遊客把行李帶到海濱 0 0 0 0 0 1 0 1 

A.15.7.5. 應給予香港居民優先權使用海濱 0 0 0 0 0 0 1 1 

A.15.7.6. 應有讓想享受夜生活的人使用的

設施 0 0 0 0 0 0 1 1 

A.15.8. 海濱發展的時間表 2 1 2 0 1 0 0 6 

A.15.8.1. 關注是否有成立海濱管理局的時

間表 1 1 2 0 0 0 0 4 

A.15.8.2. 應加快海濱發展 1 0 0 0 1 0 0 2 

A.15.9. 安全問題 2 0 1 0 0 0 2 5 

A.15.9.1.關注海濱管理局會否加強海濱的

安全措施 1 0 1 0 0 0 2 4 

A.15.9.2. 關注海濱地面可能沉降的問題 1 0 0 0 0 0 0 1 

A.15.10. 文化及藝術發展 0 1 0 1 1 0 1 4 

A.15.10.1. 海濱管理局應協助香港培養藝

術和文化生活的環境 0 1 0 1 1 0 0 3 

A.15.10.2. 海濱管理局應保護海濱的文化

遺產 0 0 0 0 0 0 1 1 

A.15.11. 海運業發展 2 0 0 0 0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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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15.11.1. 關注成立海濱管理局如何促進

海運業發展 2 0 0 0 0 0 0 2 

 

對未來海濱的其他期望的 252 個意見中，有 69 個有關城市規劃與設計，包括 13

個意見關於連接海濱(支持連接73公里的海濱)及12個意見關於擬定一個總體規

劃(應制定策略以解釋與水相關的土地用途 - 泵站，污水處理廠，垃圾轉運站，

貨櫃及石油碼頭，貨物裝卸區，燃料和供水站，警察，海關，海事處及消防局)，

有55個意見關於提供新的設施(包括30個關於陸地體育設施(最好設有一些滑板

公園)及 15 個關於單車設施(要求一條沿海的單車徑)，有 43 個意見關於環境問

題(水的質量和環境保護也應該被提上海濱管理局的議程)，有 31 個意見關於參

照其他地方的經驗(包括 10 個意見關於學習海外(促請政府當局在建立海濱管理

局時尋求參考這些海外經驗)及 22 個意見關於可達性(海濱管理局首先需要研究

如何讓遊客及市民容易到達海濱)。 

 

  



  82

3.17 其他意見 

 

表 3.16 按途徑分類列出 27 個其他意見，其中 12 個意見投訴現有的安排(香港有

珍貴的地理資源；香港島及九龍的海濱在過去十年由於極差及不合邏輯的計劃而

被完全浪費)及有 11 個意見不能被歸類。 

 

表 3.16：就其他意見，按途徑分類 

意見 

按途徑分類 
總數

PF PCP E WS Q M IM 

A.16. 其他意見或關注 6 3 4 1 7 2 4 27

A.16.1. 對海濱現有設施或管理的投訴 4 1 3 0 2 1 1 12

A.16.2. 在規劃和發展的整體政策的意見 0 0 0 0 1 1 1 3 

A.16.2.1. 城市不應發展沒用的發展項目 0 0 0 0 1 1 0 2 

A.16.2.2. 政府規劃和發展時優柔寡斷 0 0 0 0 0 0 1 1 

A.16.3. 一般正面的意見 0 0 0 1 0 0 0 1 

A.16.4. 其他意見或關注 (不能分類的) 2 2 1 0 4 0 2 11

A.16.3.1. 沒有意思的意見 0 0 0 0 4 0 2 6 

A.16.3.2. 回應者說明自己過去的經驗以處

理問題海濱 1 1 1 0 0 0 0 3 

A.16.3.3. 詢問現時海濱發展的進度而不是

對成立海濱管理局給予意見或表達對未來海

濱的期望 1 1 0 0 0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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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質性分析的結論 

 

海濱管理局的目標： 

就有關諮詢摘要的擬議目標的 168 個意見中，有 23 個有關保護維港(其中 22 個

表示贊成)，34 個關於可持續發展的海濱(其中 33 個表示贊成)，10 個有關平衡

作業海港及公共空間(所有意見表示支持)及 24 個意見有關合作和夥伴關係(所

有意見表示支持)。在有關平衡作業海港、社會及環境成果的 36 個意見中，有

14 個表示贊成，11 個表示反對及 11 個表示既不贊成或反對擬議目標(如關注海

濱過度商業化，如何評估經濟效益及引入商業因素是否能帶來活力)。有 26 個意

見關於公眾參與(所有意見表示支持)及 15 個關於創新的設計和靈活的管理(所

有意見表示支持)。在有關其他目標的 42 個意見中，有 34 個有關海濱管理局應

針對的其他目標，包括 13 個關於全面管理及 12 個關於避免官僚作風。 

 

海濱管理局董事局及委員會的組成：  

就 64 個有關擬議董事局的組成的意見中，有 11 個關於董事局應包括區議會議員

(9 個表示贊成及 1 個表示反對)。在 12 個有關委員會的意見中，所有都關於包

括在委員會加入非董事成員。在 76 個有關董事局組成的其他意見中，有 57 個關

於應該由誰參與海濱管理局的管治，包括 16 個關於包含不同界別及 13 個關於包

含海濱地區的當區代表。 

 

海濱管理局的管治和管理：  

就海濱管理局的管治和管理的 49 個意見中，有 41 個有關海濱管理局的權力和權

限，包括 11 個意見關於需要足夠的權力與政府部門進行商討及 11 個意見關於其

責任不宜與政府部門重疊。 

 

海濱管理局向公眾問責：  

就海濱管理局向公眾問責措施的 87 個意見中，有 38 個關於擬議的公眾問責措施

及 49 個關於公眾問責的其他方面。在 38 個關於擬議問責措施的意見中，有 11

個關於就發展及管理海濱設施的相關事項諮詢公眾(10 個表示贊成)。在 49 個有

關其他方面的意見中，有 13 個關於海濱管理局不應成為大白象及 13 個關於公眾

問責措施應具透明度。 

 

海濱管理局的財務安排：  

就財務安排的 143 個意見中，有 114 個關於擬議安排及 29 個關於其他方面。在

114 個關於擬議安排的意見中，有 27 個關於讓海濱管理局在項目可予落實時從

專項基金提取資金 (12個表示贊成及15個表示既不贊成或反對)及有 71個關於

海濱管理局透過均衡的項目組合以達致長遠財政自給(14 個表示贊成，30 個表示

反對(包括 28 個關於如海濱管理局為了達致財政可持續性而過度商業化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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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27 個表示既不贊成也不反對(包括 21 個對於財政穩定性的關注))。 

 

海濱管理局及土地安排：  

在有關建議的 28 個意見中，有 16 個關於分階段撥出土地的方法(12 個表示贊成

及 3 個表示反對)及 12 個關於撥出土地不宜被私有化(4 個表示贊成及 8 個表示

既不贊成或反對)。在有關其他土地問題的 27 個意見中，有 10 個關於撥出土地

的準則。 

 

撥予海濱管理局的用地： 

在有關撥予海濱管理局的用地的 77 個意見中，有 32 個關於諮詢摘要中的擬議用

地及有 45 個關於其他可行的地點。 

 

海濱管理局及諮詢和倡導職能：  

在有關海濱管理局的諮詢和倡導職能的 48 個意見中，有 12 個關於管理局對政府

對海濱的整體和策略發展的諮詢角色 (全部表示贊成)，有 19 個關於對持份者及

區議會扮演倡導角色，包括 10 個意見關於倡導和管理角色之間可能出現的潛在

利益衝突及 14 個關於促進公私營部門在海濱的構想，發展和經營的的合作。 

 

海濱管理局的地域範圍： 

在有關海濱管理局的地域範圍的 20 個意見中，有 2 個表示贊成所建議的職權，

有 9 個表示反對及有 9 個表示既不贊成或反對(海濱管理局應有權擴展其管轄範

圍至水體) 

 

海濱管理局及行政職能： 

在有關海濱管理局的行政職能的 49 個意見中，有 22 個關於諮詢摘要中擬議的職

能及有 21 個關於行政職能的其他意見，包括 18 個關於用地的管理，其中 10 個

關於解除目前對文娛活動的限制。 

 

海濱管理局及行政團隊的組成： 

在有關行政團隊的組成的 30 個意見中，有 24 個關於諮詢摘要的意見，包括 17

個關於由政府跨部門專責小組及招聘公務員以外的額外人才組成(7 個表示贊成，

4個表示反對及 6個表示既不贊成或反對) 

 

海濱管理局的角色和性質： 

有 11 個意見關於海濱管理局的角色和性質，但沒有明確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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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參與過程：  

在有關公眾參與過程的 95 個意見中，有 52 個關於諮詢文件，包括 45 個關於資

料不足，21 個關於回應問卷及 10 個關於在公眾參與活動所諮詢的持份者。 

 

是否支持成立海濱管理局： 

在有關是否應支持成立海濱管理局及其原因的 111 個意見中，有 72 個關於是否

應支持成立海濱管理局，其中 49 個意見表示支持及 23 個意見表示不支持，有

19 個意見提供支持的原因及 20 個意見提供不支持的原因。 

 

對未來海濱的其他期望： 

在有關對未來海濱的其他期望的 252 個意見中，有 69 個意見關於城市規劃與設

計(包括 13 個意見關於連接海濱及 12 個關於擬定一個總體規劃及重新配置現有

設施)，有 55 個意見關於提供的新設施(包括 15 個關於單車設施)，43 個意見關

於環境問題，31 個意見關於海濱發展策略(包括 10 個關於學習海外經驗)及 22

個意見關於可達性。 

 

其他意見： 

在表達其他觀點的 27 個意見中，有 12 個是對現有安排的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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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量化和質性分析的整體摘要 

 

對於海濱管理局的目標，諮詢摘要提出了 6個目標，公眾表示非常支持其中的 5

個，而對平衡經濟、社會及環境方面的質性意見則有不一的看法。公眾對海濱管

理局應達致的目標也提出了其他建議，包括全面管理和避免官僚作風。對於擬議

董事局的組成，公眾亦提供了其他意見，如包括來自相關界別及當地海濱社區的

人士。 

 

對於海濱管理局的管治和管理職能，有意見認為海濱管理局需要有足夠的權力以

便與政府部門協商而其職責則不應與政府部門重疊。對於海濱管理局向公眾問責

的措施，有關注認為海濱管理局不應成為大白象及向公眾問責時應具高透明度。

就財務安排方面，對於設立專項基金讓海濱管理局在海濱項目可予落實時提取的

建議則看法不一。對於海濱管理局通過維持項目的均衡組合以達至長遠財務自給

則有不同的意見，同時亦關注商業化的問題。對於擬議撥地的安排，有意見是關

於撥地的準則以及認為撥予該局的土地不能私有化。此外，公眾亦就可供考慮撥

予海濱管理局的用地提出很多建議。 

 

在諮詢和倡導職能上，有意見關注諮詢和倡導角色、管理海濱用地和設施的職能，

以及促進公私營合作三者之間的潛在利益衝突。有意見是關於對用地的管理政策

及放寬目前對康樂活動的限制。至於有關海濱管理局就履行諮詢角色的地域範圍

則有不一的看法。 

 

在行政職能上，有意見認為海濱管理局應放寬目前在海濱地帶對康樂活動的限制。

對於在海濱管理局成立初期，由跨部門的政府專責團隊及從公務員隊伍以外招聘

的人才擔任海濱管理局的執行機構，公眾的看法不一。 

 

儘管多數意見支持成立海濱管理局，亦有一定數量的意見表示不支持。公眾提供

了許多對於未來海濱管理局的其他期望的意見，包括連接海濱，為海濱地帶擬備

一個總體規劃，提供新設施如陸上體育設施及單車設施等。亦有意見對現有的海

濱管理模式有所不滿。 

 

有意見認為公眾諮詢文件所提供的資料不足，及有意見關於回應問卷和所諮詢對

象。 

 

總括而言，於第二階段公眾參與提出的建議獲得廣泛支持，並顯示對擬議海濱管

理局有著很大的期望，但對於過度商業化及財政自給、關於倡導和管理之間的利

益衝突以及促進公私營合作方面均有明顯的關注。然而，公眾亦就不同範疇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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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很多具建設性的建議，如董事局的組成，海濱管理局將涵蓋的範圍和海濱應有

的設施，這都再次顯示公眾對擬議海濱管理局有很大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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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公眾論壇列表 

 

質化意見分析了來自三場公眾論壇(三份摘要)的關注和意見。 

 

表A  公眾論壇列表 

項目 日期 詳情 

1 11-10-2014 第一場公眾論壇 

2 08-11-2014 第二場公眾論壇 

3 13-12-2014 第三場公眾論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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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公眾諮詢平台列表 

 

質化意見分析了來自立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一份摘要）和區議會（九份摘

要）的意見及關注。 

 

表B.1  公眾諮詢平台列表(立法會) 

項目 日期 詳情 

1 25-11-2014 立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表B.2  公眾諮詢平台列表（區議會） 

項目 日期 詳情 

1 04-11-2014 深水埗區議會 (社區事務委員會) 

2 11-11-2014 荃灣區議會 (社區建設、規劃及發展委員會) 

3 11-11-2014 灣仔區議會 

4 13-11-2014 中西區區議會 (文化康樂及社會事務委員會) 

5 13-11-2014 葵青區議會 

6 20-11-2014 觀塘區議會 (地區設施管理委員會) 

7 20-11-2014 九龍城區議會(房屋及基礎建設委員會) 

8 11-12-2014 油尖旺區議會 

9 18-12-2014 東區區議會 (規劃、工程及房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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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活動列表  

 

質化意見分析了六個活動中持份者表達的關注及意見。當中研究中心獲邀出席了

五個活動，參與錄音及紀錄工作。研究中心因為服飾問題而沒有參與一個活動，

最後獲得會議錄音或筆記以分析意見。 

 

表C.1  研究中心獲邀出席的活動列表 

項目 日期 詳情 

1 07-11-2014 商會簡介會 

2 07-11-2014 專業團體簡介會 

3 26-11-2014 商會及專業團體簡介會 

4 18-12-2014 香港總商會簡介會 

5 18-12-2014 皇家特許測量師學會和香港測量師學會簡介會 

 

表C.2  研究中心沒有出席的活動列表 

項目 日期 詳情 

1 02-12-2014 香港英商會簡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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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書面意見書列表 

 

有 30 份使用組織或公司信箋或沒有使用組織或公司信箋、透過電子形式或硬複

本遞交的書面意見書納入了質化意見分析。 

 

表 D.1  書面意見書列 

項目 個人或組織或公司名稱 

D01 Dfsad Dfsa 

D02 Betty Lam 

D03 Roy Ying, Royal Institution of Chartered Surveyors  

D04 Paul Zimmerman, Designing Hong Kong  

D05 ITE Engineering Limited 

D06 Trevor G Cooper  

D07 Sarah Ann Dellow, Daramatic Difference  

D08 Jim Seymour 

D09 Henning Voss, World Courier  

D10 Calvin So 

D11 Janet Spence  

D12 Clear Air Network 健康空氣行動 

D13 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the Harbour 保護海港協會 

D14 Swire Properties  

D15 Paul Zimmerman, Designing Hong Kong  

D16 The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s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香港工商業聯會 

D17 Kowloon West New Dynamic 西九新動力 

D18 Dr Ng ka-chui, Isaac, FCILT, MCIH 

D19 
Louise Loong, The Real Estate Developer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香港地

產建設商會 

D20 
Chris Knop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ittee, The Australi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Hong Kong and Macau 

D21 Shirley Yuen, The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香港總商會 

D22 Lee Wing Ming  

D23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香港律師會 

D24 Business Environment Council 商界環保協會 

D25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Urban Design  

D26 
Ir Victor Cheung Chi Kong, Hong Kong Institution of Engineers 香港工程師

學會 

D27 Raymond Chow, HongKong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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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個人或組織或公司名稱 

D28 Lucy Chow 

D29 Tak W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香港園境師學會 

D30 Peter Cookson Smith, Project Cha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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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媒體報道列表 

 

質化意見分析包括了來自12份報紙共40份文章。 

 

表 E.1  媒體報道列表 

項目 印刷媒體名稱 總數 

1 Apple Daliy (蘋果日報) 2 

2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香港商報)   1 

3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信報財經新聞)   5 

4 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香港經濟日報) 1 

5 Ming Pao Daily News (明報) 2 

6 Oriental Daily News (東方日報) 5 

7 Sing Tao Daily (星島日報) 10 

8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華早報) 4 

9 Tai Kung Pao (大公報) 1 

10 The Standard (英文虎報) 2 

11 The Sun (太陽報) 5 

12 Wen Wei Pao (文匯報) 2 

總數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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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  網絡媒體列表 

 

質化分析包括了來自屬於政府網上論壇的公共事務論壇的 5 個留言。 

 

表 F.1  政府網上論壇列表 

項目 來源名稱 留言數目 

1 公共事務論壇 5 

 

質化分析包括了非政府網上論壇共 14 個題目（包括 7 個來自網上論壇的題目、2

個來自網誌的題目、3 個來自 Facebook 網頁的題目及 2 個來自網頁的題目）。 

 

表 F.2  非政府網上論壇(網上論壇) 

項目 日期 來源 題目 

1 15-10-2014 UWANTS 港府成立「海濱管理局」，同意或反

對? 

2 26-10-2014 HK DISCUSS 

香港討論區 
海濱長廊要有管理  

3 07-11-2014 Geoexpat Harbourfront Consultation - 

DesigningHK / Paul Zimmerman Email 

4 16-11-2014 貓貓論壇 擬成立管理局發展海陸活動中環海濱

或准放風箏踩單車 

5 16-11-2014 香港社會現象區 擬成立管理局發展海陸活動中環海濱

或准放風箏踩單車 

6 16-11-2014 香港社會現象區 

(蘋果日報) 

料需政府注資百億元 

7 03-12-2014 HK GOLDEN 香港高

登 

[做個盡責公民] 擬議成立海濱管理

局 - 第二階段公眾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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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3  非政府網上論壇(網誌) 

項目 日期 來源 題目 

1 26-9-2014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信報財經新聞)  

海濱局搞活維港 要錢要地商業化營

運 

2 11-11-2014 獨立媒體(香港) 要就要對的海濱管理局否則唔要罷就 

 

表 F.4  非政府網上論壇(Facebook) 

項目 日期 來源 題目 

1 12-10-2014 Facebook 【市民憂海濱局淪大白象工程】 

2 16-11-2014 Facebook 【擬成立管理局發展海陸活動中環海濱或准放風

箏踩單車】 

3 20-11-2014 Facebook 觀塘區議員質疑成立「海濱管理局」 

 

表 F.5  非政府網上論壇(網頁) 

項目 日期 來源 題目 

1 06-09-2014 Building.hk 

(專業建築網) 

Harbourfront consultation launched 

2 21-11-2014 The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香港中華總商會)

擬議成立海濱管理局簡報會歡迎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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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分析包括了共 45 份屬於網絡媒體的網上文章。 

 

表 F.6  網上新聞報導列表 

項目 網絡媒體名稱 總數 

1 Apple Daliy (蘋果日報) 3 

2 China Daily Asia (中國日報亞洲) 1 

3 ET Net (經濟通) 1 

4 Elderly (長青網) 3 

5 Hong Kong China News Agency (香港新聞網) 1 

6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香港商報) 1 

7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信報財經新聞) 5 

8 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香港經濟日報) 1 

9 Ming Pao Daily News (明報) 2 

10 On.cc (東網) 9 

11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華早報) 3 

12 Stheadline.com (星島頭條網) 1 

13 The Sun (太陽報) 3 

14 The Standard (英文虎報) 3 

15 Wen Wei Pao (文匯報) 1 

16 Yahoo News (雅虎新聞) 4 

17 881903.com (商業電台上新聞網) 1 

18 news.tvb.com (無綫新聞網頁) 2 

 總數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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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G: 擬議成立海濱管理局的編碼框架 

關於第二階段成立海濱管理局及諮詢文件所涵蓋的問題的公眾意見基礎分析框

架。 

 

A.01. 海濱管理局的目標 

A.1.1. 諮詢文件擬議的主要目標 

A.1.1.1. 保護、保存及優化維港；維持並加強其作為香港象徵的地位；以

及培養歸屬感(Q1a) 

A.1.1.1.1. 支持目標的意見 

A.1.1.1.2. 反對目標的意見 

A.1.1.1.3. 既不贊成或反對目標的意見 

A.1.1.1.3.1. 對保護海港和海濱發展之間潛在衝突的關注 

A.1.1.2. 推廣及打造一個富吸引力、朝氣蓬勃、綠化、暢達、可持續發展

及提供多元化的景點和活動的海濱供大眾享用(Q1b) 

A.1.1.2.1. 支持目標的意見 

A.1.1.2.2. 反對目標的意見 

A.1.1.2.2.1. 目標只是一個把更多建築物放在海濱的藉口 

A.1.1.2.3. 既不贊成或反對目標的意見 

A.1.1.3. 確認及維持維港作為作業海港及其海濱是讓公眾享用的公共空間

的良好平衡(Q1c) 

A.1.1.3.1. 支持目標的意見 

A.1.1.3.2. 反對目標的意見 

A.1.1.3.3. 既不贊成或反對目標的意見 

A.1.1.4. 促進及加強海濱管理局、政府、非政府機構和私營機構之間的伙

伴關係及合作(Q1d) 

A.1.1.4.1. 支持目標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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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4.2. 反對目標的意見 

A.1.1.4.3. 既不贊成或反對目標的意見 

A.1.1.5. 推行海濱項目以實現經濟利益、社會目標和締造美好環境之間的

平衡(Q1e) 

A.1.1.5.1. 支持目標的意見 

A.1.1.5.2. 反對目標的意見 

A.1.1.5.2.1. 應優先考慮社會目標和環境福利，而不是非經濟利益 

A.1.1.5.2.2. 海濱管理局會偏向商業發展如實現經濟收益是海濱管理

局的目標之一，會偏向商業發展是實現經濟收益 

A.1.1.5.3. 既不贊成或反對目標的意見 

A.1.1.5.3.1. 關注對海濱過度商業化的關注 

A.1.1.5.3.2. 關注如果何評估經濟收益 

A.1.1.5.3.3. 關注注入商業因元素是否能為海濱帶來活力 

A.1.1.5.3.4. 關注商業活動是否會與海濱或附近現有的現有業務競爭 

A.1.1.6. 在海濱項目發展的各個階段，推動公眾參與，並鼓勵地區廣泛參

與(Q1f) 

A.1.1.6.1. 支持目標的意見 

A.1.1.6.2. 反對目標的意見 

A.1.1.6.3. 既不贊成或反對目標的意見 

A.1.1.7. 推廣共享公共空間的理念，並結合創新設計及靈活管理，以締造

一個共融和多元化的海濱(Q1g) 

A.1.1.7.1. 支持目標的意見 

A.1.1.7.2. 反對目標的意見 

A.1.1.7.3. 既不贊成或反對目標的意見 

A.1.2. 關於海濱管理局的目標的其他意見或關注 

A.1.2.1. 其他海濱管理局應著眼的目標 (Q1h) 

A.1.2.1.1. 海濱管理局應著眼於全面地方法管理海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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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1.2. 海濱管理局應旨在克服官僚主義 

A.1.2.1.3. 海濱管理局應旨在將海濱發展成旅遊點 

A.1.2.1.4. 海濱管理局應著眼於有效管理海濱的方法 

A.1.2.2. 海濱管理局不應著眼的目標 

A.1.2.2.1. 海濱管理局不應旨在發展物業 

A.1.2.2.2. 海濱管理局不應旨在獲取經濟利益 

A.1.2.2.3. 海濱管理局不應旨在將海濱發展成旅遊點 

A.1.2.2.4. 海濱管理局不應旨在提升政府收入 

A.1.2.2.5. 海濱管理局不應旨在填海 

A.1.2.3. 海濱管理局應該將目標納入工作目標和成效指標 

A.1.2.4. 海濱管理局的一些目標有重疊 

A.02. 海濱管理局的董事局及委員會的組成 

A.2.1. 諮詢文件建議的董事局組成 

A.2.1.1. 廣泛代表性(Q2a) 

A.2.1.1.1. 支持組成方法的意見 

A.2.1.1.2. 反對組成方法的意見 

A.2.1.1.2.1. 廣泛代表性實踐上行不通 

A.2.1.1.3. 既不贊成或反對組成方法的意見 

A.2.1.1.3.1. 關注如何解釋「廣泛代表性」 

A.2.1.2. 董事局不超過 20 名成員(Q2a) 

A.2.1.2.1. 支持組成方法的意見 

A.2.1.2.2. 反對組成方法的意見 

A.2.1.2.2.1. 董事局成員人數應少於 20 人 

A.2.1.2.2.2. 董事局成員人數不應多於 15 人 

A.2.1.2.3. 既不贊成或反對組成方法的意見 

A.2.1.2.3.1. 董事局成員人數應介乎 15 至 20 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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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3. 主席和副主席(其中一位為公職人員，而另一位為非公職人員) 

(Q2a) 

A.2.1.3.1. 支持組成方法的意見 

A.2.1.3.2. 反對組成方法的意見 

A.2.1.3.3. 既不贊成或反對組成方法的意見 

A.2.1.3.3.1. 主席應是一個非政府成員 

A.2.1.3.3.2. 關注主席或副主席的職位會否外判至公職人員 

A.2.1.3.3.3. 創始主席應與海濱事務委員會一樣保持連續性 

A.2.1.3.3.4. 公職人員應只作為董事會成員，而非主席或副主席 

A.2.1.4. 董事局成員可包括有相關專業知識的成員(摘要 p17) 

A.2.1.4.1. 支持組成方法的意見 

A.2.1.4.2. 反對組成方法的意見 

A.2.1.4.3. 既不贊成或反對組成方法的意見 

A.2.1.4.3.1. 關注環境管理會否被視為一種專業 

A.2.1.5. 董事局成員可包括相關政府官員 (摘要 p17) 

A.2.1.5.1. 支持組成方法的意見 

A.2.1.5.2. 反對組成方法的意見 

A.2.1.5.3. 既不贊成或反對組成方法的意見 

A.2.1.5.3.1. 關注被任命為董事局的政府官員的等級及職位 

A.2.1.6. 董事局成員可包括區議會成員 (摘要 p17) 

    A.2.1.6.1. 支持組成方法的意見 

A.2.1.6.2. 反對組成方法的意見 

A.2.1.6.3. 既不贊成或反對組成方法的意見 

A.2.1.6.3.1. 董事局成員不應只限於維港附近地區的區議會成員 

A.2.1.7. 董事局成員可包括立法會成員(摘要 p17) 

A.2.1.7.1. 支持組成方法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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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7.2. 反對組成方法的意見 

A.2.1.7.3. 既不贊成或反對組成方法的意見 

A.2.1.8. 董事局成員由行政長官任命的個人偏見(摘要 p17) 

A.2.1.8.1. 支持組成方法的意見 

A.2.1.8.2. 反對組成方法的意見 

A.2.1.8.2.1. 由行政長官任命的成員不會反映市民的意見 

A.2.1.8.3. 既不贊成或反對組成方法的意見 

A.2.1.8.3.1. 董事局成員的任命過程應該是透明的 

A.2.1.8.3.2. 關注如董事局成員不是由行政長官個人任命，區議會成

員會否包括在內 

A.2.1.8.3.3. 關注如董事局成員由行政長官個人任命，海濱管理局會

否受公眾問責 

A.2.1.8.3.4. 董事局成員的任命應也得到立法會和公眾同意 

A.2.2. 諮詢文件擬議的委員會組成 

A.2.2.1. 委員會可讓董事局成員以外的人士亦能參與有關工作，或擔任委

員 (Q2b) 

A.2.2.1.1. 支持組成方法的意見 

A.2.2.1.2. 反對組成方法的意見 

A.2.2.1.3. 既不贊成或反對組成方法的意見 

A.2.2.1.3.1. 委員會內應包括區議員 

A.2.2.1.3.2. 海濱管理局可以設立由地區代表組成的地區委員會 

A.2.2.1.3.3. 每個委員會成員人數為大約 3至 4人 

A.2.2.1.3.4. 委員會應包括來自專業團體或有技術背景的成員 

A.2.2.1.3.5. 委員會應具廣泛代表性 

A.2.3. 委員會組成的其他意見或關注 

A.2.3.1. 應該由誰參與海濱管理局的管治的建議 

A.2.3.1.01. 界別和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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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1.1.1. 商業機構的代表 

A.2.3.1.1.2. 旅遊業的代表 

A.2.3.1.1.3. 工業界別的代表 

A.2.3.1.1.4. 工業界別的代表 

A.2.3.1.1.5. 海運業的代表 

A.2.3.1.02. 鄰近海濱的當地社區 

A.2.3.1.03. 一般公眾 

A.2.3.1.04. 非政府機構 

A.2.3.1.4.1. 環保團體成員 

A.2.3.1.4.2. 非政府機構的代表 

A.2.3.1.4.3. 維港保護組織成員 

A.2.3.1.05. 董事會，議會，委員會 

A.2.3.1.5.1. 海濱事務委員會成員 

A.2.3.1.5.2. 消委會成員 

A.2.3.1.5.3. 旅遊發展局成員 

A.2.3.1.06. 年輕人 

A.2.3.1.07. 學生 

A.2.3.1.08. 海濱使用者 

A.2.3.1.09. 學者 

A.2.3.1.10. 政府官員 

A.2.3.1.11. 董事會應包括不同意見的成員 

A.2.3.2. 不應該由誰參與海濱管理局的管治的建議 

A.2.3.2.1. 政府附屬機構的成員 

A.2.3.2.2. 獨立非政府成員 

A.2.3.3. 海濱管理局董事局的組成應與現時的海濱事務委員會相似 

A.2.3.4. 董事局成員應由公眾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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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5. 當考慮重新任命時應有機制審視委員會成員的表現 

A.2.3.6. 關注對董事局成員的任期 

A.03. 管治和管理 

A.3.1. 諮詢摘要擬議的海濱管理局董事局的法定職能 

A.3.1.1. 制定機構及業務計劃(Q3a) 

A.3.1.1.1. 支持職能的意見 

A.3.1.1.2. 反對職能的意見 

A.3.1.1.2.1. 海在機構及業務計劃中，海濱的可持續性和美化會被犧

牲 

A.3.1.1.3. 既不支持或反對職能的意見 

A.3.1.2. 監督撥予海濱管理局的用地的整體發展和管理工作 (Q3b) 

A.3.1.2.1. 支持職能的意見 

A.3.1.2.2. 反對職能的意見 

A.3.1.2.2.1. 管治職能不應包括發展及管理撥出的用地 

A.3.1.2.3. 既不贊成或反對職能的意見 

A.3.1.2.3.1. 關注管治職能是否包括所有海濱的發展監督 

A.3.1.3. 落實受公眾問責的措施 (Q3c) 

A.3.1.3.1. 贊成職能的意見 

A.3.1.3.2. 反對職能的意見 

A.3.1.3.3. 既不支持或反對職能的意見 

A.3.1.4.管理資源及財政 (Q3d) 

A.3.1.4.1. 贊成職能的意見 

A.3.1.4.2. 反對職能的意見 

A.3.1.4.3. 既不支持或反對職能的意見 

A.3.1.5. 制定主要表現指標並評核行政人員表現(Q3e) 

A.3.1.5.1. 贊成職能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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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5.2. 反對職能的意見 

A.3.1.5.3. 既不支持或反對職能的意見 

A.3.2. 管治和管理職能的其他意見或關注 

A.3.2.1. 權力和權限 

A.3.2.1.01. 應給予海濱管理局足夠的權力與政府部門進行協商 

A.3.2.1.02. 海濱管理局的責任不應與政府部門重疊 

A.3.2.1.03. 應明確地界定海濱管理局的角色義務和權力範圍 

A.3.2.1.04. 海濱管理局的角色，義務及權力範圍應明確地界定 

A.3.2.1.06. 不應給予海濱管理局過多的權力，這可能損害相關政府決策

局和部門及法定機構的現有權力和職能 

A.3.2.1.07. 在規劃時海濱管理局應有權力無視政府的方向 

A.3.2.1.08. 應給予海濱管理局權力以否決不符合海濱管理局權力的用

途 

A.3.2.1.09. 海濱管理局不應是政府政策的橡皮圖章 

A.3.2.2. 關注海濱管理局的管治和管理 

A.3.2.3. 對海濱管理局的會議的關注 

A.3.2.4. 關注海濱管理局和政府之間的合作和關係 

A.04. 公眾問責 

A.4.1. 對擬議公眾問責措施的意見 

A.4.1.01. 提交整體業務綱領及業務計劃以供審批 (Q4a) 

A.4.1.1.1. 贊成措施的意見 

A.4.1.1.2. 反對措施的意見 

A.4.1.1.3. 既不贊成或反對措施的意見 

A.4.1.1.3.1. 關注企業和商業計劃的審批會否被官僚主義影響 

A.4.1.02. 制定主要表現指標以評估表現(Q4b) 

A.4.1.2.1. 贊成措施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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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2.2. 反對措施的意見 

A.4.1.2.3. 既不贊成或反對措施的意見 

A.4.1.2.3.1. 海濱管理局的表現只能在成立一段長時間後才可評估 

A.4.1.03. 向政府、立法會及審計署審計主任提交年度報告、帳目及審計報

告 (Q4c) 

A.4.1.3.1. 贊成措施的意見 

A.4.1.3.2. 反對措施的意見 

A.4.1.3.3. 既不贊成或反對措施的意見 

A.4.1.04. 主席和行政總裁須應立法會要求出席立法會會議 (Q4d) 

A.4.1.4.1. 贊成措施的意見 

A.4.1.4.2. 反對措施的意見 

A.4.1.4.3. 既不贊成或反對措施的意見 

A.4.1.05. 就與海濱設施的發展及管理有關的事宜諮詢公眾 (Q4e) 

A.4.1.5.1. 贊成措施的意見 

A.4.1.5.2. 反對措施的意見 

A.4.1.5.3. 既不贊成或反對措施的意見 

A.4.1.5.3.1. 海濱管理局應定期舉辦公眾論壇 

A.4.1.06. 在適當情況下公開會議 (Q4f) 

A.4.1.6.1. 贊成措施的意見 

A.4.1.6.2. 反對措施的意見 

A.4.1.6.3. 既不贊成或反對措施的意見 

A.4.1.6.3.1. 關注對公眾開放會議的細節 

A.4.1.07. 董事局和委員會成員定期向市民披露自身的利益關係 (Q4l) 

A.4.1.7.1. 贊成措施的意見 

A.4.1.7.2. 反對措施的意見 

A.4.1.7.3. 既不贊成或反對措施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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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7.3.1. 關注董事局成員會否願意披露自身的利益關係 

A.4.1.08. 成為「公共機構」並受到《防止賄賂條例》的相關規管 (Q4i) 

A.4.1.8.1. 贊成措施的意見 

A.4.1.8.2. 反對措施的意見 

A.4.1.8.3. 既不贊成或反對措施的意見 

A.4.1.09. 海濱管理局須向一名政府主要官員負責，並授權政府給予公眾利

益方面的指引 (Q4j) 

A.4.1.9.1. 贊成措施的意見 

A.4.1.9.2. 贊成措施的意見 

A.4.1.9.2.1. 沒有一個部門或局的問責官員沒有與海濱管理局有利益

衝突 

A.4.1.9.3. 既不贊成或反對措施的意見 

A.4.1.10. 設立委員會以處理審計、人力資源及財務、規劃及市場推廣等事

宜；並設立諮詢會，以便蒐集市民的意見 (Q4k) 

A.4.1.10.1. 贊成措施的意見 

A.4.1.10.2. 反對措施的意見 

A.4.1.10.3. 既不贊成或反對措施的意見 

A.4.2. 既不贊成或反對措施的意見 

A.4.2.1. 海濱管理局不應成為一個獨立王國，大白象或私人機構 

A.4.2.1.1. 海濱管理局不應成為一個獨立王國 

A.4.2.1.2. 海濱管理局不應成為一個大白象 

A.4.2.1.3. 海濱管理局不應成為一個私人機構 

A.4.2.1.4. 海濱管理局不應成為一個大白象或獨立王國 

A.4.2.2. 海濱管理局應對公眾負責及其運作應是透明的 

A.4.2.3. 海濱管理局應對區議會負責 

A.4.2.4. 海濱管理局應避免官商勾結 

A.4.2.5. 海濱管理局應對市民的需要有更敏銳的觸角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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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6. 海濱管理局官員須應會要求出席區議會會議 

A.4.2.7. 海濱管理局應更好地規劃如何與區議會合作 

A.4.2.8. 財務報表應向公眾公開 

A.05. 財務安排 

A.5.1. 在諮詢摘要中提到的財務安排 

A.5.1.1. 政府提供注資及撥出土地作為實質支持 (Q5a) 

A.5.1.1.1. 贊成安排的意見 

A.5.1.1.2. 反對安排的意見 

A.5.1.1.3. 既不贊成或反對安排的意見 

A.5.1.1.3.1. 政府不應向海濱管理局過量注資 

A.5.1.2. 政府預留專項基金 (Q5b) 

A.5.1.2.1. 贊成安排的意見 

A.5.1.2.2. 反對安排的意見 

A.5.1.2.3. 既不贊成或反對安排的意見 

A.5.1.2.3.1. 關注專項基金的金額 

A.5.1.3. 當項目可予落實時從專項基金提取資金(經立法會批准) (Q5c) 

A.5.1.3.1. 贊成安排的意見 

A.5.1.3.2. 反對安排的意見 

A.5.1.3.3. 既不贊成或反對安排的意見 

A.5.1.3.3.1. 關注立法會延遲撥款 

A.5.1.3.3.2. 關注因海濱管理局的表現難以評估而難以獲得政府資金 

A.5.1.3.3.3. 關注海濱管理局有否足夠資金 

A.5.1.3.3.4. 關注有關方面會否利用財務安排的漏洞獲得好處 

A.5.1.4. 通過均衡的海濱項目組合，以達致長遠財政自給(Q5d) 

A.5.1.4.1. 贊成安排的意見 

A.5.1.4.2. 反對安排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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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1.4.2.1. 如要達致財政的可持續性和經濟利益，海濱可能過度商

業化及只有少量公共空間 

A.5.1.4.2.2. 海濱管理局不應財政獨立 

A.5.1.4.3. 既不贊成或反對安排的意見 

A.5.1.4.3.1. 關注海濱管理局能否達致財政獨立及可持續的財政 

A.5.1.4.3.2. 關注海濱管理局的財務計劃 

A.5.1.5. 進行財務研究以評估資金需求(摘要 p25) 

A.5.1.5.1. 贊成安排的意見 

A.5.1.5.2. 反對安排的意見 

A.5.1.5.3. 既不贊成或反對安排的意見 

A.5.1.5.3.1. 關注海濱管理局會否跟隨政府的審計標準 

A.5.1.5.3.2. 海濱管理局應盡可能分析收益和成本以評估財務成效和

效率 

A.5.2. 對財務安排的其他意見或關注 

A.5.2.1. 政府應支持海濱管理局的財政 

A.5.2.2. 海濱管理局應有權力建議如何使用其資金 

A.5.2.3. 海濱管理局應尋求其他資金的來源 

A.5.2.4. 關注海濱管理局如何整體管理其財務 

A.5.2.5. 海濱管理局應接受年度補助金以彌補開發項目的資金短缺 

A.5.2.6. 出租物業可以是海濱管理局的財政來源之一 

A.5.2.7. 海濱附近的商業稅收可以是海濱管理局的財政來源之一 

A.5.2.8. 關注海濱事務委員會轉為新管理局的支出 

A.5.2.9. 海濱管理局可與區議會合作利用社區重點項目計劃的資助實行地

方計劃 

A.06. 土地問題 

A.6.1. 諮詢文件提及的土地問題 

A.6.1.1. 採取分階段的撥出方式以作出適度的初期分配 (Q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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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1.1.1. 贊成安排的意見 

A.6.1.1.2. 反對安排的意見 

A.6.1.1.2.1. 應盡快釋放用地給海濱管理局 

A.6.1.1.2.2. 海濱管理局不應逐少獲得土地 

A.6.1.1.3. 既不贊成或反對安排的意見 

A.6.1.1.3.1. 關注海濱分階段發展，是否可達到財政可持續性 

A.6.1.2. 撥出的用地不應被海濱管理局私有化 (摘要 p23) 

A.6.1.2.1. 贊成安排的意見 

A.6.1.2.2. 反對安排的意見 

A.6.1.2.3. 既不贊成或反對安排的意見 

A.6.1.2.3.1. 關注海濱管理局擁有用地及會否出售以獲取收入 

A.6.1.2.3.2. 關注海濱管理局管理的用地是否仍被視為政府土地 

A.6.1.2.3.3. 關注海濱管理局並非擁有用地及不能出售以獲取收入，

可否達至財政可持續性 

A.6.1.2.3.4. 公私營合作與撥予管理局的用地不應被私有化的聲明有

矛盾 

A.6.1.3. 海濱管理局可物色具潛力的用地讓政府作出討論及考慮 (摘要 

p24) 

A.6.1.3.1. 贊成安排的意見 

A.6.1.3.2. 反對安排的意見 

A.6.1.3.3. 既不贊成或反對安排的意見 

A.6.1.4.維持一個均衡的海濱項目組合以達致整體可持續和獨立的財政(摘

要 p22) 

[因相似而合併至 A.5.1.4] 

A.6.2. 土地問題的其他意見或關注 

A.6.2.1. 撥出用地的標準 

A.6.2.1.1. 關注優先開發用地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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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2.1.2. 只有當政府或發展商不能提供當地社區的需要時才撥出用地

予海濱管理局 

A.6.2.1.3. 應撥出可一同發展的相鄰用地予海濱管理局 

A.6.2.2. 關注海濱管理局能否獲得沿海的私人用地 

A.6.2.3. 關注個別用地的詳細發展計劃 

A.6.2.4. 關注公眾土地是否應由非政府機構管理 

A.6.2.5. 用地不應該由一個開發商壟斷 

A.6.2.6. 當地社區可能不歡迎移交目前沿海的開發項目予海濱管理局 

A.6.2.7. 以正常或較低地價批出土地予海濱管理局可能是不公平的 

A.6.2.8. 關注撥予海濱管理局的用地是否需要立法會由批准 

A.07. 撥予海濱管理局的用地 

A.7.1. 諮詢摘要建議撥予海濱管理局的用地 

A.7.1.1. 中環新海濱 

A.7.1.1.1. 贊成建議撥出的意見 

A.7.1.1.2. 反對建議撥出的意見 

A.7.1.1.2.1. 擬議用地不能產生經濟效益 

A.7.1.1.2.2. 擬議撥出用地對有錢人更加有利 

A.7.1.1.3. 既不贊成或反對建議撥出的意見 

A.7.1.1.3.1. 對 5 年是否足夠完成中環新海濱項目的關注 

A.7.1.1.3.2. 中環海濱適合自行車和慢跑混合使用 

A.7.1.2. 灣仔海濱 (Q7b) 

A.7.1.2.1. 贊成建議撥出的意見 

A.7.1.2.2. 反對建議撥出的意見 

A.7.1.2.2.1. 擬議用地不能產生經濟效益 

A.7.1.2.2.2. 擬議撥出用地對有錢人更加有利 

A.7.1.2.3. 既不贊成或反對建議撥出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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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1.3. 北角海濱 (Q7b) 

A.7.1.3.1. 贊成建議撥出的意見 

A.7.1.3.2. 反對建議撥出的意見 

A.7.1.3.2.1. 擬議用地不能產生經濟效益 

A.7.1.3.3. 既不贊成或反對建議撥出的意見 

A.7.1.4. 鰂魚涌海濱 (Q7c) 

A.7.1.4.1. 贊成建議撥出的意見 

A.7.1.4.2. 反對建議撥出的意見 

A.7.1.4.2.1. 鰂魚涌海濱是偏遠地點 

A.7.1.4.2.2. 擬議用地不能產生經濟效益 

A.7.1.4.2.3. 擬議撥出用地對有錢人更加有利 

A.7.1.4.3. 既不贊成或反對建議撥出的意見 

A.7.1.5. 觀塘海濱 (Q7d) 

A.7.1.5.1. 贊成建議撥出的意見 

A.7.1.5.2. 反對建議撥出的意見 

A.7.1.5.2.1. 觀塘海濱是偏遠地點 

A.7.1.5.2.2. 擬議用地不能產生經濟效益 

A.7.1.5.2.3. 擬議撥出用地對有錢人更加有利 

A.7.1.5.3. 既不贊成或反對建議撥出的意見 

A.7.1.5.3.1. 在觀塘海濱有更多的商業和文化設施的可能性 

A.7.1.6. 紅磡海濱(Q7e) 

A.7.1.6.1. 贊成建議撥出的意見 

A.7.1.6.2. 反對建議撥出的意見 

A.7.1.6.2.1. 擬議用地不能產生經濟效益 

A.7.1.6.3. 既不贊成或反對建議撥出的意見 

A.7.2. 被訪者建議的其他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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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2.01. 西港島海旁 

A.7.2.02. 青衣海旁 

A.7.2.03. 尖沙咀海旁 

A.7.2.04. 土瓜灣海旁 

A.7.2.05. 油麻地避風塘海旁 

A.7.2.06. 荃灣海旁 

A.7.2.07. 目前的用地由政府管理但有新批准的發展項目 

A.7.2.08. 啟德海旁 

A.7.2.09. 當不是軍事用途時，解放軍應停靠在中環海濱 

A.7.2.10. 尚未被開發的所有海濱 

A.7.2.11. 西九海旁 

A.7.2.12. 中山紀念公園 

A.7.2.13. 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 

A.7.2.14. 所有目前由康樂及文化事務署管理的海旁公園或開放空間 

A.7.2.15. 深水埗海旁 

A.7.2.16. 鄰近碼頭的海濱地區 

A.08. 諮詢和倡導職能 

A.8.1. 解散海濱事務委員會並由海濱管理局接手諮詢和倡導職能 (Q8) 

A.8.1.1. 解散海濱事務委員會解散後應由海濱管理局接手其諮詢和倡導職

能 

A.8.1.2. 應保留海濱事務委員會及維持其諮詢和倡導職能 

A.8.2. 諮詢摘要擬議的諮詢和倡導職能 

A.8.2.1. 對海濱及其相關水陸用地的整體和策略發展向政府提出建議 (諮

詢摘要 p26) 

A.8.2.1.1. 贊成職能的意見 

A.8.2.1.2. 反對職能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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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2.1.3. 既不贊成或反對職能的意見 

A.8.2.2. 與相關持份者及區議會合作，在構想、規劃、城市設計、地標和

品牌、開發和營運海濱地區和設施扮演倡導角色 (諮詢摘要 p27) 

A.8.2.2.1. 贊成職能的意見 

A.8.2.2.2. 反對職能的意見 

A.8.2.2.3. 既不贊成或反對職能的意見 

A.8.2.2.3.1. 關注海濱管理局承擔諮詢和倡導角色及管理責任時潛在

利益衝突 

A.8.2.2.3.2. 諮詢和倡導職能應包括道路及路面設計及其他與連接相

關的問題 

A.8.2.2.3.3. 海濱管理局應與其他持份者合作以解決沿海的屏風效應 

A.8.2.2.3.4. 海濱管理局理行諮詢和倡導職能時應確保有效的溝通和

協調 

A.8.2.3. 對維港項目的私人及公共計劃提出建議 (諮詢摘要 p27) 

A.8.2.3.1. 贊成職能的意見 

A.8.2.3.2. 反對職能的意見 

A.8.2.3.3. 既不贊成或反對職能的意見 

A.8.2.3.3.1. 關注對海濱管理局能否提供專業建議予區議會及說服他

們支持其發展計劃的關注 

A.8.2.4. 促進廣泛應用海港規劃原則和海港規劃指引並在必要時更新 (諮

詢摘要 p27) 

A.8.2.4.1. 贊成職能的意見 

A.8.2.4.2. 反對職能的意見 

A.8.2.4.3. 既不贊成或反對職能的意見 

A.8.2.5. 在海濱的開發、管理和維護方面促進和鼓勵公私營合作(包括社區，

社會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的參與) (諮詢摘要 p27) 

A.8.2.5.1. 贊成職能的意見 

A.8.2.5.2. 反對職能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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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2.5.3. 既不贊成或反對職能的意見 

A.8.2.5.3.1. 關注海濱管理局是否有任何實質性的計劃以促進公私營

合作 

A.8.2.5.3.2. 關注公私營合作會否導致過度商業化 

A.8.2.5.3.3. 海濱管理局及私營機構的公私營合作應與現時政府和地

鐵公司合作的方式類似 

A.8.2.5.3.4. 在香港推行公私營合作的可行性的意見 

A.8.2.6. 推動、組織或贊助娛樂或休閒活動以加強維港和海濱的品牌或形

像(諮詢摘要 p27) 

A.8.2.6.1. 贊成職能的意見 

A.8.2.6.2. 反對職能的意見 

A.8.2.6.3. 既不贊成或反對職能的意見 

A.8.3. 地域職權以執行海濱事務委員會原有的諮詢角色 (諮詢摘要 p13) 

A.8.3.1. 贊成職能的意見 

A.8.3.2. 反對職能的意見 

A.8.3.2.1. 擬議的職權範圍應擴大 

A.8.3.2.1.1. 職權範圍應擴大到水體 

A.8.3.2.1.2. 職權範圍應擴大至目前的邊界外 

A.8.3.2.1.3. 職權範圍應包括奧運站 

A.8.3.2.2. 職權應減少 

A.8.3.3. 既不贊成或反對職能的意見 

A.8.3.3.1. 政府應明確列出海濱管理局的職權範圍 

A.8.3.3.2. 關注維港以外的海旁是否在海濱管理局的職權內 

A.8.3.3.3. 從海岸線內 50 米的所有土地都應是海濱管理局的職權範圍 

A.8.3.3.4. 當決定海濱管理局的職權範圍時應有靈活性 

A.8.3.3.5. 海濱管理局的職權範圍任意設定及沒有明確的標準 

A.8.3.3.6. 關注海濱附近的路是否在海濱管理局的職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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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3.3.7. 關注現時由政府管理的海濱設施是否在海濱管理局的職權內 

A.8.4. 諮詢和倡導職能的其他意見或關注 

A.8.4.1. 關注海濱管理局發揮其諮詢和倡導職能是否有偏見 

A.8.4.2. 關注海濱管理局如何行使諮詢和倡導職能 

A.8.4.3. 關注海濱管理局會否倡導興建過海行人隧道 

A.09. 行政職能 

A.9.1. 諮詢摘要擬議的行政職能 

A.9.1.1. 根據《城市規劃條例》(香港法例第 131 章)下的法定圖則中所指

明的土地用途和其他要求或條件，規劃、設計、建造、營運和管理獲撥予的

用地 (Q9a) 

A.9.1.1.1. 贊成職能的意見 

A.9.1.1.2. 反對職能的意見 

A.9.1.1.3. 既不贊成或反對職能的意見 

A.9.1.1.3.1. 關注海濱管理局的職責會否與城市規劃委員(城規會)會

重疊 

A.9.1.2. 進行項目層面的規劃和擬備圖則，並在合適的情況下供城規會審

批 (Q9b) 

A.9.1.2.1. 贊成職能的意見 

A.9.1.2.2. 反對職能的意見 

A.9.1.2.3. 既不贊成或反對職能的意見 

A.9.1.3. 自行或與其他各方合作，設計、建造、營運及管理指定用地的海

濱相關設施(包括零售/餐飲/娛樂設施)及其他配套設施 (Q9c) 

A.9.1.3.1. 贊成職能的意見 

A.9.1.3.2. 反對職能的意見 

A.9.1.3.3. 既不贊成或反對職能的意見 

A.9.1.3.3.1. 關注建築物條例是否適用於海濱管理局 

A.9.1.3.3.2. 應聘請景觀專家設計及計劃海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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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1.3.3.3. 設施的設計、建設及管理應外判至國際性私人公司 

A.9.1.4. 發起和監督與發展撥予管理局的土地有關的大規模公眾參與活動、

專題規劃研究、社會影響評估和其他相關研究 (Q9d) 

A.9.1.4.1. 贊成職能的意見 

A.9.1.4.2. 反對職能的意見 

A.9.1.4.3. 既不贊成或反對職能的意見 

A.9.1.5. 監察撥出的用地和項目之實施情況及管理 (Q9e) 

A.9.1.5.1. 贊成職能的意見 

A.9.1.5.2. 反對職能的意見 

A.9.1.5.3. 既不贊成或反對職能的意見 

A.9.1.6. 促進暫時性、短期或其他優化海濱項目(Q9f) 

A.9.1.6.1. 贊成職能的意見 

A.9.1.6.2.反對職能的意見 

A.9.1.6.3. 既不贊成或反對職能的意見 

A.9.2. 撥予海濱管理局作為行政角色以開發和管理項目的用地數目 

A.9.2.1. 贊成撥予用地數目的意見 

A.9.2.2. 反對撥予用地數目的意見 

A.9.2.2.1. 海濱管理局作為行政角色的用地數目應該增加 

A.9.2.2.2. 海濱管理局作為行政角色的用地數目應該減少 

A.9.2.3. 既不贊成或反對撥出用地數目的意見 

A.9.3. 對行政職能的其他意見或關注 

A.9.3.1. 用地管理政策 

A.9.3.1.1. 海濱管理局應解除目前在海濱對娛樂活動的限制 

A.9.3.1.2. 海濱管理局應解除目前對食肆的限制 

A.9.3.1.3. 言論自由和集會應在海濱得到保護 

A.9.3.1.4. 抗議和示威應在海濱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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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3.2. 對海濱管理局的決定會否受政治和具有利益衝突的所影響的關注 

A.9.3.3. 海濱管理局的運作應類似起動九龍東辦事處 

A.10. 組成行政團隊 

A.10.1. 諮詢摘要擬議的行政團隊的組成 

A.10.1.1. 海濱管理局成立初期由來自不同範疇的政府專責團隊及非公務

員招聘中的合適人才提供支持 (諮詢摘要 p29) 

A.10.1.1.1. 贊成方法的意見 

A.10.1.1.2. 反對方法的意見 

A.10.1.1.2.1. 海濱管理局辦公室不應招聘公務員在團隊內 

A.10.1.1.3. 既不贊成或反對方法的意見 

A.10.1.1.3.1. 關注在同一辦公室工作公務員及非公務員合約員工的

個人及管理問題 

A.10.1.1.3.2. 關注轉移至海濱管理局的公務員數目 

A.10.1.1.3.3. 初期的海濱管理局的大多數職員應從政府外聘請，而若

干有經驗的公務員非首選 

A.10.1.2. 長遠目標是，當海濱管理局的運作及其海濱區的項目發展累積了

足夠經驗和良好記錄， 現有的團隊會由一個獨立的辦公室取代以作為海濱

管理局 (Q10)  

A.10.1.2.1. 贊成方法的意見 

A.10.1.2.2. 反對方法的意見 

A.10.1.2.2.1. 海濱管理局如聘請政府以外的員工，可能會轉為私人機

構 

A.10.1.2.3. 既不贊成或反對方法的意見 

A.10.1.2.3.1. 關注達致長期目標的過渡期的長短 

A.10.2. 對組成行政團隊的其他意見或關注 

A.10.2.1. 海濱管理局應聘請有專業知識或技術背景的員工 

A.10.2.2. 海濱管理局應聘請有商業運作經驗的員工 

A.10.2.3. 關注聘請員工時可能任人唯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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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2.4. 關注海濱管理局實際聘請的員工數目 

A.10.2.5. 應明確列明資深員工的義務和辭職安排規定 

A.11. 海濱管理局的角色和性質 

A.11.1. 海濱管理局應是政務司司長轄下的機構或部門 

A.11.2. 關注海濱管理局會否是法定機構 

A.11.3. 海濱管理局應為非牟利機構 

A.11.4. 關注海濱管理局應由哪一個政府管轄或合作 

A.11.5. 海濱管理局應是相關政策制定局轄下的機構 

A.12. 公眾參與過程 

A.12.1. 簡報、研討會及公眾論壇 

A.12.1.1. 資料或材料不足 

A.12.2. 網頁 

A.12.2.1. 填寫網上問卷時遇到的技術問題 

A.12.3. 宣傳方法 

A.12.3.1. 需要更多宣傳 

A.12.3.2. 沒有效的宣傳 

A.12.4. 公眾參與應諮詢的持份者 

A.12.4.1. 公眾 

A.12.4.2. 區議會 

A.12.4.3. 體育會 

A.12.4.4. 香港居住的外國人 

A.12.4.5. 海運業 

A.12.4.6. 海濱區的當地社區 

A.12.5. 諮詢摘要 

A.12.5.1 資料不足 

A.12.5.1.01. 擴大海濱管理局的權力之合法性細節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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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5.1.02. 對海港作為一個整體的監督的資料不足 

A.12.5.1.03. 如何實踐公眾參與的細節不足 

A.12.5.1.04. 在土地規劃上擴大權力的細節不足 

A.12.5.1.05. 諮詢和倡導職能的細節不足 

A.12.5.1.06. 財務計劃的細節不足 

A.12.5.1.07. 海濱管理局的營運和管理的細節不足 

A.12.5.1.08. 如何達致其願景的細節不足 

A.12.5.1.09. 建立海濱管理局的目標的說明不足 

A.12.5.1.10. 有關他們的地區的問題的細節不足 

A.12.5.1.11. 問責的細節不足 

A.12.5.1.12. 海濱管理局如何以商業原則運作的細節不足 

A.12.5.1.13. 環保保護問題的細節不足 

A.12.5.1.14. 外國的例子不足 

A.12.5.1.15. 海濱管理局的職權的細節不足 

A.12.5.1.16. 海濱管理局董事局組成的細節不足 

A.12.5.2. 偏重商業營運 

A.12.5.3. 對一般公眾而言諮詢的範圍和內容不吸引 

A.12.5.4. 諮詢文件使用的措辭不夠具體 

A.12.6. 回應問卷 

A.12.6.1. 問卷的問題有引導性 

A.12.6.2. 問卷包含了太多問題 

A.12.6.3. 問卷的一些問題不容易理解 

A.12.6.4. 問卷容易明白 

A.12.6.5. 問卷的問題重複 

A.12.6.6. 多項選擇題應有「部分同意」的選項 

A.12.6.7. 在同一問題問太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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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7. 公眾參與過程的其他意見或關注 

A.12.7.1. 應在諮詢時解釋建立海濱管理局的原因 

A.12.7.2. 政府已有對海濱的發展計劃，諮詢是沒有意義的 

A.12.7.3. 諮詢應從不同途徑收集公眾意見 

A.12.7.4. 難以通過公眾諮詢達成共識 

A.12.7.5. 關注政府如何收集意見 

A.12.7.6. 公眾參與的過程應指於改善公眾及政府的關係 

A.13. 維港的定義 

A.13.1. 維港海濱由《釋義及通則條例》(香港法例第 1章)中界定 (摘要 p13) 

A.13.1.1. 贊成定義的意見 

A.13.1.2. 反對定義的意見 

A.13.1.3. 既不贊成或反對定義的意見 

A.13.2. 關於維港的定義的其他意見或關注 

A.14. 是否支持成立海濱管理局及原因 

A.14.1. 是否支持成立海濱管理局 

A.14.1.1. 支持 

A.14.1.2. 不支持 

A.14.2. 支持或不支持成立海濱管理局的原因 

A.14.2.1. 支持成立海濱管理局的原因 

A.14.2.1.1. 有專責機構以整體方式開發海濱 

A.14.2.1.2. 現時海濱事務委員會缺少授權和執行力在優化海濱時賓現

更好的進展 

A.14.2.1.3. 香港的海濱發展較其他城市落後 

A.14.2.1.4. 管理海濱給予更多彈性 

A.14.2.1.5. 成立海濱管理局幫助香港變成世界級海港城市 

A.14.2.1.6. 優化海濱可改善旅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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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2.2. 不支持成立海濱管理局的原因 

A.14.2.2.01. 濱管理局的目標可由政務司司長轄下一個資金充裕的辦公

室達成 

A.14.2.2.02. 海濱管理局的目標可由現有政府部門達成 

A.14.2.2.03. 建立海濱管理局涉及額外開支並為我們的財政帶來壓力 

A.14.2.2.04. 現時海濱的發展已經夠好 

A.14.2.2.05. 海濱管理局的職能與現有政府部門重疊 

A.14.2.2.06. 在海濱管理局下，海濱會有太多商業活動 

A.14.2.2.07. 海濱管理局是另一層的官僚作風或官僚主義 

A.14.2.2.08. 成立海濱管理局涉及對董事長成員或私營機構的利益輸送 

A.14.2.2.09. 海濱管理局將無法平衡各方的利益 

A.14.2.2.10. 修改法規及允許在海濱公園踏單車已經足夠 

A.15. 對未來海濱的其他期望 

A.15.01. 城市規劃與設計 

A.15.1.01. 應有計劃地連接起海濱 

A.15.1.02. 海濱發展及重置現有場所及設施的應有全面整體規劃 

A.15.1.03. 各區應有海濱優化計劃 

A.15.1.04. 應計劃發展維港以外的海旁 

A.15.1.05. 海濱應有的良好規劃 

A.15.1.06. 所有可以撥予海濱管理局的潛在用地的整體規劃應有一個識別 

A.15.1.07. 海濱內應有更多休閒活動的公共空間 

A.15.1.08. 海濱的規劃應表現出不同海濱地區的個性 

A.15.1.09. 應有機制讓政府有需要時回收撥予海濱管理局的用地 

A.15.1.10. 應有上訴機制以審查海濱管理局的開發項目 

A.15.1.11. 應有指引和規則以確保城市規劃和設計是好的和有遠見 

A.15.1.12. 在發展計劃評估前應有概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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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1.13. 維港不應被過度開發 

A.15.1.14. 應透過招標過程、比賽和工作坊等鼓勵創新和原創的城市設計 

A.15.1.15. 在海濱應有較少的高大建築物 

A.15.1.16. 每個撥出的地點應有全面的分區規劃 

A.15.1.17. 海濱計劃應滿足社會需求 

A.15.1.18. 涉及使用水體的公共設施應該有優先權佔據海濱 

A.15.02. 建議在海濱的新設施 

A.15.2.1. 陸地體育設施 

A.15.2.1.1. 單車設施 

A.15.2.1.2. 滾軸溜冰設施 

A.15.2.1.3. 滑板或滑板車設施 

A.15.2.1.4. 散步、慢跑或跑步設施 

A.15.2.1.5. 操場 

A.15.2.2. 水上運動和運輸 

A.15.2.2.1. 碼頭 

A.15.2.2.2. 水上運動設施 

A.15.2.2.3. 碼頭 

A.15.2.3. 商業設施 

A.15.2.3.1. 餐飲設施 

A.15.2.3.2. 小商店 

A.15.2.3.3. 娛樂設施 

A.15.2.4. 寵物樂園 

A.15.2.5. 信息中心和管理辦公室 

A.15.2.6. 洗手間 

A.15.03. 環境問題 

A.15.3.01. 關注海濱管理局會否幫助改善海濱地區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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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3.02. 關注海濱管理局是否鼓勵使用行人、踏單車或水上交通以減少

交通流量或空氣污染 

A.15.3.03. 關注海濱使用的設施是否應使用綠色能源供電 

A.15.3.04. 關注海濱管理局會否幫助改善海濱地區空氣質素 

A.15.3.05. 關注環境可持續性是否可達成 

A.15.3.06. 海濱應有更多的綠地 

A.15.3.07. 關注海濱會否開展環境評估 

A.15.3.08. 關注建材和施工方法是否環境友善 

A.15.3.09. 關注海濱是否有適當的回收和垃圾收集點 

A.15.3.10. 關注海濱管理局是否有助於解決周邊地區的海濱環境問題 

A.15.3.11. 關注海濱管理局會否成立環保主要表現指標(KPI) 

A.15.3.12. 關注臨時設施會否產生過多的資源和浪費 

A.15.3.13. 關注擬議水上交通會否使用綠色和可再生能源 

A.15.04. 海濱發展策略 

A.15.4.01. 海濱管理局應學習海外發展海濱的經驗 

A.15.4.02. 海濱管理局應平衡旅遊業發展和當地居民的娛樂生活 

A.15.4.03. 海濱管理局應有長遠的眼光和策略 

A.15.4.04. 海濱管理局應在徵用土地及自行發展海濱前嘗試其他策略 

A.15.4.05. 海濱管理局應採取策略增加海濱的人流 

A.15.4.06. 海濱事務委員會應在海濱管理局成立前繼續優化海濱 

A.15.4.07. 海濱管理局應有策略加強在海濱的社交互動 

A.15.4.08. 海濱管理局應有獨特的地方營造策略 

A.15.4.09. 海濱管理局應採用以人為本的策略 

A.15.4.10. 海濱管理局應有短期目標或項目 

A.15.05. 連接性 

A.15.5.1. 關注海濱地區的連接性能否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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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5.2. 關注海濱管理局會否鼓勵水上運輸連接海濱 

A.15.5.3. 關注水上運輸是否比陸路運輸更好 

A.15.5.4. 關注行人舒適及便於訪問的潛在障礙(如踏單車，遛狗) 

A.15.5.5. 關注擬議的水上運輸會否允許自行車和寵物通行 

A.15.5.6. 關注水上運輸會否利用現有的基礎設施 

A.15.06. 填海及保護海港條例 

A.15.6.1. 應檢討保護海港條例以能夠改善海濱 

A.15.6.2. 海濱管理局應避免未來在港口填海 

A.15.6.3. 海濱管理局應確保遵守《保護海港條例》 

A.15.07. 海濱的目標使用者 

A.15.7.1. 寵物應被允許進入海濱 

A.15.7.2. 海濱應有為窮人提供的設施 

A.15.7.3. 應限制寵物進入海濱 

A.15.7.4. 應限制遊客扎行李帶到海濱 

A.15.7.5. 應給予香港居民優先權使用海濱 

A.15.7.6. 應有讓想享受夜生活的人使用的設施 

A.15.08. 海濱發展的時間表 

A.15.8.1. 關注是否有成立海濱管理局的時間表 

A.15.8.2. 應加快海濱發展 

A.15.09. 安全問題 

A.15.09.1. 關注海濱管理局是否加強海濱的安全措施 

A.15.09.2. 關注海濱地面可能沉降的問題 

A.15.10. 文化及藝術發展 

A.15.10.1. 海濱管理局應協助香港培育藝術和文化生活 

A.15.10.2. 海濱管理局應保護海濱的文化遺產 

A.15.11. 海運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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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11.1. 關注成立海濱管理局如何促進海運業發展 

A.16. 其他雜項意見或關注 

A.16.1. 對海濱現有設施或管理的投訴 

A.16.2. 在規劃和發展的整體政策的意見 

A.16.2.1. 城市不應開發沒用的發展項目 

A.16.2.2. 政府規劃和發展時優柔寡斷 

A.16.3. 一般正面的意見 

A.16.4. 其他意見或關注 (不能分類的) 

A.16.4.1. 沒有意思的意見 

A.16.4.2. 被訪者說明自己過去的經驗以處理問題海濱 

A.16.4.3. 詢問現時海濱發展的進度而不是對成立海濱管理局給予意見或

表達對未來海濱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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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H: 公眾參與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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